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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避免政府欲振興經濟，造成財政收支赤字或公共債務攀升之窘境，財政透明於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國內學者認為財政透明化係透過公開政

府財政資訊及控制財政管理品質，去強化監督政府財政的效果，進而落實公共課責的一

種機制，而政府審計係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部，是公共課責體系中外部審查之一環，代

表地方議會及人民，對政府預算之執行，定期進行財務審計及遵循審計，並對行政機關

辦理績效審計等工作，身負財政課責與績效課責的功能。經歸納政府審計可加強政府之

課責，促進公共部門之廉正及透明度，而促進行政機關財政透明與政府審計制度之設計，

兩者均為落實公共課責的工具，欲達到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目標，且公共課責

機制若未發揮其功效，財政透明及政府審計也將失去其意義。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及參與觀察之研究方法，蒐集國內外文獻對於有關財政透明的

觀念、政府審計之定義與價值，以及我國審計機關制度、功能及近年由合規性、適正性

審計演變為著重績效性審計等變革，及探討兩者關聯性之相關文獻，與審計機關近年編

報之中央與地方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政府審計年報、政府審計季刊、專案審計報告、

績效報告、審計部全球資訊網站公布資訊及內部文件等，據以建構本研究之分析架構。

另輔以觀察彰化縣政府網頁資訊、閱覽彰化縣政府預、決算報告等，進行檢證地方政府

財政透明改善程度，並統計彰化縣審計室近年相關地方審計業務成果，研析地方審計機

關對於促進地方財政透明之辦理成果，及以作者長年在地方審計機關服務之審計經驗，

藉以對彰化縣財政及公共債務管理之實例個案，探討政府審計與促進地方財政透明之連

結與影響。 

研究發現，彰化縣現今財政透明較 10 年前略有改善，惟相較與國際預算透明化準

則，仍有待改進努力事項，如：尚乏製作便於民眾瞭解各縣市完整財政、或預算專業資

訊之圖表及說明，對發布選前財政報告也無明確規劃目標；國際相關財政透明規範已將

政府審計列為評估透明程度項目，經依該等規範跨機關比較彰化縣總決算資訊透明度結

果，彰化縣審計室公布總決算審核報告之透明程度較彰化縣政府公布總決算資訊為佳；

我國政府審計機關因應國際潮流落實績效管理，將施政計畫結合策略績效目標，使審計

績效多元且穩定地成長，並設置業務研究專責單位，俾利與國際審計趨勢接軌；政府審

計與公共課責其他面向互為連結及影響，足見政府審計之重要性；彰化縣地方政府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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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成果與財政透明程度，近年均有改善或成長，兩者呈正向發展。經研提 4 項建議意見，

我國已制訂並施行財政紀律法，其落實情形尚待行政機關及審計機關加強辦理；因應政

府資訊公開法之推行及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之政策，妥為建置並揭露財政資訊，以

增進政府財政透明化，並提升人民對政府施政之瞭解及信任；審計機關前瞻意見與行政

指導政府機關之分際，有待強化與行政機關之溝通聯繫而改善；善用及發揮審計影響

力，以促進公共課責多元面向之發展，展現財政透明價值。 

關鍵詞：財政透明、公共課責、政府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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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隨著外在環境快速變遷，政府職能日益擴增，政府施政經緯萬端，國家整體發展與

存續有賴於國家財政狀況是否順暢健全；財政係庶政之母，健全的財政結構，各項施政

及公共建設之進行始能遂行，並增進人民福祉及經濟永續發展。對地方政府而言，為興

辦相關自治事業，推展地方經濟建設、教育文化、社福保健措施等各項政務，無不需要

財政援助，始能克竟全功。自西元（下同）2007 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隔年之全球金融海

嘯後，世界各國政府為避免全球經濟金融市場進入大蕭條時期，均推出金額龐大的振興

經濟措施，政府減稅或大量舉債擴增政府支出，入不敷出，造成財政赤字與公共負債大

幅增加之窘境；迄 2010 年因希臘無法償還債務，引發債信危機，而義大利、愛爾蘭、

葡萄牙、西班牙等國，也遭國際評級機構調降債信等級，政府財政健全遂成為各國關注

重點（廖欽福，2014：3；林建志、劉姿緩，2014：57），並殷切要求落實財政紀律，

財政透明也成為各國推動財政革新的重點；提升財政透明可以增加政府的課責性，強化

監督政府的力量，避免貪污腐敗。我國政府為振興國內經濟，於 2009 年 1 月公布施行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例，近來又於 2017 年 7 月制定公布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

例，中央政府因歲入歲出產生差短，多以舉借債務獲取所需財源挹注，財政部為改善政

府財政及因應地方發展需求，經行政院 2014 年 2 月 25 日同意推動財政健全方案（李順

保、林建志、林汝玲、林榮國、李奕勳，2018：79）。 

審計機關透過專業性獨立審計，可幫助國家決策者強化中長期財政政策之永續性，

保障國家的公共利益及強化治理，乃為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以下簡稱 INTOSAI）於 2013 年第 21 屆會員代表大會通

過之「北京宣言」所揭示（林建志、劉姿緩，2014：57）。我國採五權分立之政府體系，

依據憲法第 90 條及增修條文第 7 條規定，審計權為監察院行使職權之一；各地方政府

及所屬各機關財務審計，依審計部組織法第 14 條規定，由審計部於各直轄市設置審計

處，於各縣市酌設審計室辦理審計業務（審計部，2018b：12-16），對於各級政府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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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推動財政健全方案執行情形，向來為審計機關年度重點工作之一，嚴密財務監督、

督促健全政府財政，及落實政府財政透明與公共課責、促進政府完善治理，亦為審計長

於 2013 年連任時所提出之今後審計業務重要努力方向（林建志、劉姿緩，2014：62），

綜上，為本研究之背景概況。 

貳、研究動機 

財政透明化係透過公開政府財政資訊及控制財政管理品質，去強化監督政府財政的

效果，進而落實公共課責的一種機制（蘇彩足、劉志宏、郭乃菱，2013：1）。而審計

機關強化課責功能之具體措施，即是公開查核政府相關作業之結果，此為 INTOSAI 於

2010 年發布之最高審計機關國際準則（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以下簡稱 ISSAI）第 20 號「透明化與課責原則(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所揭櫫意旨（審計部，2018b：52），我國審計部近年來因應國際審計

潮流變遷，由合規性、適正性審計轉為著重考核施政成果之績效性審計，因應審計法於

2015 年修正第 69 條規定1，增列審計機關研提預警性意見之查核職能，建立政府審計功

能由傳統之監督(Oversight)功能，拓展至有助於全面提升公共治理之洞察(Insight)及前瞻

(Foresight)功能之法源依據，經審計部網站公告，地方審計處室審核 2017 年度直轄市及

縣市地方決算成果，歲入歲出相抵後，雖有賸餘 56 億餘元，惟仍有部分市縣歲入歲出

產生差短，或自籌財源無法支應施政支出所需，須依賴上級政府補助款或舉借債務予以

挹注，各市縣截至 2017 年底止，1 年以上及未滿 1 年公共債務之未償還金額達 1 兆 82

億餘元，地方債務金額仍龐鉅；經各地方審計處室審核各市縣政府財務收支結果，在合

規性審計部分，經依法修正增列歲入、或剔除、修正減列歲出通知應繳入公庫金額，分

別為 2 億餘元及 8 億餘元；稽察各市縣機關人員，發現有財務上涉有不法或不忠之違失

案件 53 件，其中報請監察院處理 7 件，移送檢調機關偵辦 2 件，通知各該機關長官依

法查明並處分，經向監察院報告且備查計 44 件、處分 217 人次；在績效性審計方面，

                                                

1 審計法第 69 條規定：「審計機關考核各機關之績效，如認為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者，除通知其上級

機關長官外，並應報告監察院；其由於制度規章缺失或設施不良者，應提出建議改善意見於各該機關。 

前項考核，如認為有可提升效能或增進公共利益者，應提出建議意見於各該機關或有關機關。 

審計機關發現有影響各機關施政或營（事）業效能之潛在風險事項，得提出預警性意見於各該機關或

有關機關，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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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各市縣機關施政工作績效，核有未善盡職務責任或執行效能過低等情事，依法通知

各該機關長官，並向監察院報告計 17 件；其有制度規章訂定缺失或設施設計不良者，

提出建議改善之審核意見於各該機關，並提供審核地方政府以前年度預算執行相關資

料，及可增進財務運用效能與減少不符經濟之支出等建議改善意見，供作各市縣政府籌

劃擬編下年度概算之參考（審計部，2018c：前言 1-2），審計部並定期公開政府施政之

查核結果，作為強化行政機關外部課責功能，及促進政府財政透明之具體展現。 

我國地方政府近 10 年歷經高雄市與高雄縣於 2010 年合併、新北市、臺中市及臺南

市亦改制、桃園市嗣於 2014 年改制等行政區域調整，形成六都與十六縣市之地方版圖，

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經財政部國庫署凌署長忠嫄（2014：14）指出有，自有財源偏低，

過度依賴中央政府補助；人事社福支出龐鉅，經費支出結構僵化；收支差短擴增，債務

負擔沉重；財政紀律不足，虛飾財政結構等問題。立法院預算中心賴欣憶、鄧凱文（2018）

也提出我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政問題之探討專題研究，亦提及我國地方政府財政現

況，市縣政府歲入歲出預算執行結果大多短絀，部分地方政府財政管理能力欠佳，開源

執行成效不足，中央一般性補助款及統籌分配稅款之分配迭有不公或缺乏財政誘因之爭

議，無法彰顯防止地方政府浪費補助款之成效，人事費支出占歲入及自籌財源之比率居

高未減，且債務未償餘額逐年攀升等問題。 

復殷鑑於苗栗縣政府 2006 年短期公共債務比率超過公共債務法之法定債限，無視

財政惡化窘況，自 2008 年起大幅擴張歲出，2007 至 2014 年虛列補助收入預算 510 億餘

元，並違反公共債務法逾舉債上限不得再舉借之規定，肇致於 2015 年初發生延宕員工

薪津核發及無法支付廠商工程款項，經廠商至法院聲請支付命令之財政困境，經監察院

2016 年糾正並彈劾前苗栗縣縣長之案例（監察院，2016），誰會是下一個破產的市縣呢?

台北市長 2019 年 3 月出訪美國，與留學生生座談時，預言「下一個應該是彰化，高雄

市也差不多!」對於部分地方政府現今仍面臨財政收支未能平衡，財政赤字及債務餘額

上升之窘況，身為監督政府施政之守門員，政府審計之外部監督落實與否，其如何促使

政府財政透明及健全地方財政，兩者關聯為何，鑑於國內對於政府審計與地方財政透明

間關係之研究較少，欲藉此研究提出對行政機關及審計單位之相關建議意見，為本研究

之動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


 

4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壹、研究問題 

依據前述之研究背景及動機，本研究欲探討回應相關研究問題如下： 

一、地方政府近年來財政透明變化情形為何?針對評估財政透明指標中，已有進步或仍

未改善之項目為何?其所致原因又為何? 

二、近年來因應國際審計潮流變遷，我國審計機關由合規性、適正性審計轉為著重考核

施政成果之績效性審計，審計法於 2015 年修正後，政府審計之功能由早期之監督

(Oversight)功能，拓展至助於提升公共治理之洞察(Insight)及前瞻(Foresight)功能，

其對促進地方政府財政透明方面作了哪些努力及成果為何? 

三、財政透明與政府審計之關聯及影響為何? 

貳、研究目的 

基於前揭研究問題，作者欲藉由本研究達成下列目的： 

一、比較地方政府近年來財政透明變化情形，針對財政透明之進步或不足項目，分析其

原因，並提出如何改善之政策建議。 

二、審計機關近年來因應國際審計潮流變遷，由合規性、適正性審計轉為著重考核施政

成果之績效性審計，政府審計之功能更由傳統之監督功能，拓展至有助於全面提升

公共治理之洞察及前瞻功能，藉由探討其對促進地方政府財政透明方面之作為，提

出如何改善之建議意見，作為審計機關業務改進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我國地方政府自桃園縣 2014 年 12 月 25 日改制為直轄市後，形成直轄市六都與十

六縣市之發展態式，經檢視各市縣 2013 至 2017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執行結果，連續 5 年

度歲入歲出均短絀者，計有新北市、臺中市及彰化縣等 3 個市縣，詳如表 1-1，另觀察

上揭 3 個市縣近 5 年底（2014 至 2018 年底）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增減情形，其中新北市

2017 至 2018 年間已有債務減少趨勢，而臺中市及彰化縣仍呈上升之勢，詳如表 1-2。

惟近一步研析其中彰化縣人口及財政收支狀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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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內政部戶政司網站公告各市縣 107 年 12 月底戶籍人口數資料，彰化縣計有 127

萬餘人，已為全國除六都以外之第一大縣。 

貳、彰化縣 2017 年度歲入歲出差短 16 億 5,328 萬餘元，為全國 22 個市縣之 6 個歲入歲

出差短市縣其一，又自 2008 年至 2017 年各年度總預算執行結果，年年歲出決算數

均大於歲入決算數，連續 10 年收支差短，詳如表 1-3，須舉債支應政務需要，不同

於臺中市在市縣合併前尚有收支賸餘情形。 

參、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止，依財政部國庫署公告彰化縣公共債務未償還餘額為 264 億

餘元，於十六縣市（除直轄市六都外）當中，僅次於苗栗縣 382 億餘元，彰化縣公

共債務餘額為第二高，且觀察近 10 年公共債務增減趨勢，自 2009 年底 196 億餘元

逐年攀升至 2018 年底 264 億餘元，詳如圖 1-1，尚不含向基金及專戶調度之 157 億

餘元，與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之支出，如：公教人員退休金等。 

面臨全國第一大縣－彰化縣財政收支長年未能平衡，財政赤字及債務餘額情形較其

他市縣為差之窘況，加上作者任職於彰化縣審計室迄今已逾 18 年，從事彰化縣政府及

所屬機關之地方政府財務審計工作，遂興起以彰化縣地方政府及從事其財務審計事宜之

彰化縣審計室為研究對象，以近 10 年（2009 至 2018 年）地方政府之財政透明變化情形

與政府審計之推動成果為研究範圍，進行有關地方財政透明與政府審計之探討。 

 

表 1-1  各市縣 2013 至 2017 年度歲入歲出餘絀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度 

市縣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臺北市 -9,435 21,219 30,160 24,101 13,372 

新北市 -9,555 -11,901 -9,115 -10,089 -3,032 

桃園市 3,524 -6,043 -1,167 -5,800 -8,014 

臺中市 -7,044 -4,952 -8,516 -12,317 -11,271 

臺南市 -4,429 -1,938 2,081 33 3,147 

高雄市 -10,003 -9,903 -8,453 -1,060 1,298 

基隆市 700 7 786 750 615 

宜蘭縣 736 -313 141 1,642 168 

新竹縣 486 -1,071 543 -861 3,379 



 

6 

表 1-1（續） 

年 度 

市縣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新竹市 1,000 64 136 275 30 

苗栗縣 -4,590 -4,061 -366 1,381 1,239 

彰化縣 -1,332 -1,298 -1,223 -3,275 -1,653 

南投縣 587 2,128 325 620 1,214 

雲林縣 -776 -591 138 217 15 

嘉義縣 -285 -399 -417 366 1,396 

嘉義市 852 487 664 421 607 

屏東縣 -213 790 1,062 1,518 1,714 

花蓮縣 872 -139 -4 216 1,415 

臺東縣 -386 -439 15 245 536 

澎湖縣 -583 -418 -94 103 187 

金門縣 2,383 957 -307 69 -699 

連江縣 86 22 -3 81 -60 

註：1.本表數據均為決算審定數。 

2.資料來源：直轄市及縣市地方決算審核結果年報，審計部，2014-2018c。 

 

表 1-2  連續 5 年度歲入歲出短絀之市縣近 5 年底公共債務未償餘額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底 

市縣別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新北市 110,050 122,800 137,499 135,730 133,731 

臺中市 84,482 88,911 112,654 119,876 125,861 

彰化縣 23,852 23,830 24,871 26,108 26,419 

資料來源：直轄市及縣市地方決算審核結果年報，審計部，2015-2018c；財政部國庫

署網站公告公共債務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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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彰化縣 2008 至 2017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一覽表 

 

 

圖 1-1  彰化縣 2009 至 2018 年底公共債務未償餘額 

資料來源：彰化縣總決算，彰化縣政府，2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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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項目 

年度 
歲入決算審定數 歲出決算審定數 審定歲入歲出短絀數 

2008 29,517  30,020  -503  

2009 33,622  38,749  -5,126  

2010 33,478  36,522  -3,043  

2011 33,572  36,576  -3,004  

2012 36,247  39,474  -3,226  

2013 37,560  38,893  -1,332  

2014 39,906  41,204  -1,298  

2015 39,454  40,677  -1,223  

2016 37,393  40,669  -3,275  

2017 38,854  40,507  -1,653  

資料來源：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20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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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流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及「參與觀察法」之研究方法，並輔以觀察彰化縣政府

網頁資訊、閱覽彰化縣政府預決算報告書、統計相關政府審計業務成果等方式，進行檢

證彰化縣政府財政透明改善程度，及以實例探討研析地方政府審計機關對於促進地方政

府財政透明，及落實公共課責之辦理成果及影響。文獻分析法亦即文件分析法或文獻探

討法，係藉由蒐集與特定政策問題有關之期刊、論文、專書、研究報告、或政府出版資

料，與報章雜誌等文件，進行靜態性及相互比較差異的研究，以探討問題可能發生的肇

因，及產生的結果，以作為個人的研究基礎（吳定，2013 ： 194）。文獻分析法係指

研究者藉由多方蒐集和閱讀資料，建構出適合特定主題的理論基礎及架構，及解釋說明

特定研究主題的發展背景，研究者在進行研究當中，所蒐集的文獻會對研究品質及結果

有著深遠的影響，常用的文獻類型，計有：學術期刊論文、專書、碩博士論文、研討會

發表論文、政府出版作品或統計資料、報章雜誌及網路資訊等（林淑馨，2010：126-133）。

另參與觀察法係以參與者角色以直接觀察法、蒐集文件，或其他蒐集資訊方式，揭露對

特定情境及環境之日常生活表現，找出理論性及實用的事實（王昭正、朱瑞淵 譯，1999：

19-20）。換言之，參與觀察法是觀察者為瞭解某一特定現象，成為欲觀察的研究群體

的成員，藉由參與其中，實際去觀察該群體成員自然發生的行為或現象，如以參與程度

的不同，可區分為完全參與者、參與觀察者、觀察參與者及局外觀察者（林淑馨，2010：

161-164），本研究作者係採完全參與者的角色，亦即在地方政府審計的場域中，扮演

與被觀察者相同的角色，透過與審計人員自然互動，直接觀察或蒐集相關資料。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與理論，主要係蒐集國內外文獻對於有關財政透明的觀念、國際

最高審計機關組織－INTOSAI 對政府審計之定義與價值，以及我國審計機關制度、功能

及近年由合規性、適正性審計演變為著重考核施政成果之績效性審計等變革，及探討兩

者關聯性之相關專家學者著作、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碩博士論文等文獻，與審計機關

近年編報之中央與地方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政府審計年報、政府審計季刊、專案審計

報告、績效報告、審計部全球資訊網站公布資訊及內部文件等，為資料歸納及分析來源，

經加以蒐集、分析、歸納、整理，並對各文獻研究結論與建議綜合歸納論述，據以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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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分析架構，找出財政透明與政府審計之關聯性，確立研究主題相關概念與定義，

了解研究問題可能發展的趨勢，確定研究範圍。 

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詳如圖 1-2。 

 

圖 1-2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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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及理論探討 

文獻分析及實證探討 

結果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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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財政透明相關文獻 

 

蘇彩足等人（2013：1）將相關國際組織對財政透明之定義綜整為，政府向大眾公

告有關政府組織及結構、財政政策、帳冊及對未來的估測，包括政府內部或外部的活動，

所有公開的資訊是可信的、全面性的、及時性且易瞭解，並與國際規範相符合；如此，

金融市場與選民始能無偏誤地予以評估政府所處的財政情況，及政府施政的實際成本與

效益，此處所謂的成本與效益，包涵政府當前及將來對社會經濟可能引發之變動(Kopits 

& Craig,1998:2)。 

1990 年代之後， 國際間陸續發生金融風暴及財政危機，致國際間財政及經濟發展

動盪不穩，世界各國才注意財政透明化的重要；國際組織中以國際貨幣基金會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簡稱 IMF）率先於 1998 年公布「健全財政透明度實

行準則：宣言與原則」(The Code of Good Practices on Fiscal Transparency：Declaration and 

Principles)，並於 2001 年修正上開準則內容，及公布解釋該準則的「財政透明度手冊」

(Manual on Fiscal Transparency)；嗣於 2007 年，IMF 又修正該準則（如附錄一）和手冊，

期更與公部門需求相符合；IMF 所建立上揭有關政府財政透明度的整體架構，包括政府

角色及責任的明確性、預算流程公開化、資訊的公開取用性、誠信保證等四大面向，並

逐一對每個面向提出具體的規範；與上揭 IMF 透明度準則亦受到各國重視的是 2001 年

制定的「OECD 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OECD Best Practices for Budget Transparency)；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

簡稱 OECD）於 1999 年的年度會議中，彙整各會員國辦理預算透明化的經驗及意見，

於 2001 年完成「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依預算報告及文件、特別揭露項目、確認財

務報告完整及真實與課責等三大面向，提出得以增進財政透明化的規範（蘇彩足、左正

東，2008：19；蘇彩足、郭乃菱、劉志宏，2011；11-14）。 

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 APEC），

身為亞太區域國際組織最重要成員之一，於 2002 年首長會議中，公布「一般透明原則」

(General Transparency Principles)，強調提升透明化是達到經濟貿易自由及便利的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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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透明度有助於公平及有效能的治理，提升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而且財政透明對國家

財政穩定有著重大助益；復於 2007 年的財政部長會議中，將改善公眾的透明化及課責

列為推動 APEC 財政永續性的原則(APEC fiscal sustainability principles)，並期望各經濟

體適用國際財政透明標準（如：IMF 財政透明準則）予以自我評核；嗣於 2011 年 9 月

於 APEC 經濟委員會會議之改善公共部門透明化圓桌會議，彙集各經濟體分享對促進政

府透明的經歷及困難，並將政府財政透明及公共課責納為 2013 年經濟政策報告主軸，

且由我國出版該報告（江啟臣，2008：102-103；蘇彩足等人，2013：20-21）。 

財政透明雖已是不少國家革新的重點，但最後如未提升公共課責的程度，或沒有建

立人民對政府施政獎懲的機制，對財政透明所付諸的心力也是枉然；如人民得知政府發

生貪污、瀆職，卻無相關法律或制度予以制衡，或政府官員無須因資源配置欠當、財政

管理不良，面對被罷免或選舉的考驗，未能建立相關課責機制，則對政府良善治理無助

益，財政透明即無任何意義；爰此，財政透明與公共課責之間是存有相依關係（蘇彩足

等人，2013：9；Premchand,2001）。課責是組織成員須為其決定或行為，接受指責或獎

懲（孫本初，2009：219）；抑或是向上級權威解說個人行動的過程，以表示負責，建

置監督及報告的機制，經由建立正式的法規命令或程序、監督及強制執行，以達成課責 

(Mulgan,2000:557)。Behn(2001:6)認為對人課責，離不開財務課責 (accountability for 

finances)、公平課責(accountability for fairness)、績效課責(accountability for performance)，

而劉志宏認為（2019：4）該三項課責完整地將公部門會發生的行為與活動納入評估，

並涵蓋欲責問及獎勵之範圍。而公共課責為具有公共職責的人應向人民報告其在職責上

的表現或績效，以示負責（李錦玫，2013：27）。其目標於消極面，可防止公權力遭濫

用、貪腐、錯誤使用，及在複雜的政策網絡裡瞭解錯誤為何發生，避免過去錯誤再次發

生之外，更進一步有確保公共資源能依其目的運用、改進執行公共政策的效率與效能、

促進政府施政的合理性，並提升大眾對政治人物與政治制度的信賴等積極面的目標

(Flinders,2008：4)。許多文獻表示追求財政透明，對政府的財政秩序、預算赤字、腐化

貪污，能予以改善，財政透明化能促進課責機制加以落實(Fox,2007)。而課責意涵有監

督機制，隨時檢視績效成果(Premchand,2001)，故財政透明助於落實課責是顯而易見。 

國內學者徐仁輝（2005：22）對我國財政透明度研究發現，IMF 守則的規範內容，

多數在我國已訂有相關法規供作依循，惟仍有預算外支出、內部審核、採購事務、公務

人員任用及反貪腐、資訊公開等事項未能落實法規；政府會計制度、編製政府預算、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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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業務、政府審計等部分規定與實際需求脫節；政府收支估測、債務報告、合併財政報

表、或聲明政府政策及計畫目標等執行欠積極；尚有或有負債、財政風險等 IMF 守則規

範項目，未受我國重視，致尚未訂有法規可供依循等問題，亟待改善。另外，蔡美娜（2008）

則是參照 IMF 訂定之健全財政透明度實行準則、OECD 制定之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及

2001 年版政府財政統計手冊，比較我國與 OECD 組織中各國的財政資訊透明度，發現

我國財政資訊在列入研究評比的 38 個國家中僅居第 35，顯示供需落差亟大，主要因政

府部門定義未明確，支出規模未能完整揭露；未定期公布政府中程財政收支估測情形；

未將政府潛在財政風險適度揭露；我國公共債務法規範政府統計債務之內容與國際定義

未吻合；預算相關書表及審計機關出具之審核報告內容龐雜，不易瞭解等問題。 

蘇彩足、左正東（2008：65）以 OECD 於 2001 年完成之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所

建構之財政透明化指標，概分為預算報告部分、特別揭露項目、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及控

制與課責等三大部分，作為評估架構，如附錄二，經依我國中央政府可公開取用的財政

報告和相關法規，進行檢視評估結果，發現 OECD 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與我國中央政府

財政透明度之間存在不小的落差，建議提升財政資訊的數量及品質，及加強資訊公開取

用性等，對財政透明度雖有正面助益，惟需付出不少人力及時間等成本，如未考量我國

政治及經濟等大環境情境因素，與其他國家之不同，冒然依從，會有適得其反的效果，

建議我國政府應按步就班實施相關財政透明化措施。又蘇彩足、左正東、陳朝建（2009）

以 OECD 於 2001 年完成之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所建構之財政透明化指標，擇選適用

我國各市縣政府財政透明化的規範，概分為預算書內容、決算書內容、其他財政報告、 

以及預決算過程等四類，作為評估架構，經評估結果，有 6 個縣市評比結果列為優等，

也有 6 個縣市評比成績欠佳，列為「待改進」等級；整體而言，「預決算過程」項目

的表現最佳，成績最差的是「其他財政報告」項目，主要因我國現行法令及實務上均未

有編製選前財政報告之情形；大部分地方政府雖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規定，提供會

計月報相關數據，並於各該機關公告欄公開月報，但未在機關網站公開月報內容；部分

地方政府未在網站公告半年結算報告，或僅公告簡化的數據表件，並未依 OECD 最佳實

務規範，提供簡單的圖表或說明文字和債務相關訊息。 

莊緯茹（2014）以 IMF 之健全財政透明度實行準則，及 OECD 制訂之預算透明化

最佳實務，就現行我國地方政府之財政透明度相關法令規範，建構出適用於地方政府財

政透明度之評量項目，評量結果發現，台灣地方政府之財政透明度存在未說明當期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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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前期實際財政收支有重大差異之情形、預算書未說明經濟假設、預算書未提供或有

負債資訊、未公布選前報告、未公布長期報告、未公布預算先期報告以及財政報告未說

明會計基礎等，顯示我國實務上之現行作法與財政透明度國際規範仍有相當落差；並經

實證研究發現，台灣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與老年人口比率、公共債務餘額具有顯著的

負相關；首都、直轄市以及失業率對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則呈顯著正相關。 

蘇彩足等人認為財政透明化係透過公開政府財政資訊及控制財政管理品質，去強化

監督政府財政的效果，進而落實公共課責的一種機制（蘇彩足等人，2013：1），財政

透明是實踐公共課責的工具，並非最後目標；除非加強財政透明及公共課責間的連結，

否則追求財政透明會喪失其正當性，亦即政府如僅定期公開財政資訊，但無誘因去積極

回應人民對相關內容的意見，並調整其施政，就算提升財政資訊的數量及種類，也無法

透過公共課責機制，藉以促進政府良善公共治理的終極目標，那財政透明已產生「目標

替代」(goal displacement) 的困境；欲加強財政透明及公共課責的連結關係，須建立完

善的課責制度，以行政機關財政方面為例，除有監督及制衡的立法權－立法院及審計權

－審計機關外，公民社會、選舉及媒體等課責機制也含括在內（蘇彩足等人，2013：57）。 

 

第二節  政府審計相關文獻 

 

政府審計為國家特設之獨立審計機關，對政府機關之財務收支，及相關會計報告與

原始憑證，採用系統性之查核方法，依其預算及相關法令，為全部或部分之審查，以審

核其財務收支，對其執行效率進行考核，進而解除其責任，並指正其施政誤失或揭發其

詐偽弊失，而予處分，及對其施政提供建議改善意見（郭承緒，1970：1）。現今民主

體制國家，為使國家資源不被浪費及欠缺效率、效益，而建制政府審計，作為政府運作

制度不可缺少之一部分（王永興，2010：2）。 

綜觀各國審計制度之設計、政府審計職權及審計機關之角色，與審計職權功能之推

展與發揮為關係至巨，Santiso(2006:98-99)認為政府審計機關的定位，自早期的「最高審

計機關」(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演進至現今的「獨立審計機關」(Autonomous Audit 

Agencies)，顯示審計機關獨立性的重要；而審計工作經歸納為下列三種型態： 

壹、法院型態(court model)：審計官具備準司法的權限，並採法院合議庭的形式，而進

行審計，如：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及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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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委員會型態(board model)：為合議制的決策型態，但不具有司法權力，如：德國、

荷蘭及瑞典。 

參、獨立運行型態(monocratic model)：通常歸屬為立法部門，由 1 位審計官帶領的單獨

審計機關，如：美國、英國及加拿大。 

實務上，獨立審計機關難於傳統的權力分立政府之架構予以分類，其為一種獨有的

綜合體；故各國審計機關的主要差異則在：進行審計控制的時點，為事前或事後審計；

審計本質屬適法性或績效性審計；審計的效果或影響，有無進行後續追蹤；審計的法律

位階或審計規範等（劉志宏，2019：2）。 

李錦玫（2013：40-41）經參照學者對各國審計機關之隸屬體系，歸類為 4 種類型，

如下所列： 

壹、行政類型：最高審計機關屬於行政體系，由政府行政首長掌控，如：中國國務院和

縣級以上（省級、地級、縣級）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均設有審計機關，國務院下設中

國國家審計署，接受國務總理之監督及指揮。 

貳、立法類型：審計機關隸屬於立法體系－即民意機關，主要幫助立法部門對行政機關

的監督，對立法機關的委員會或委員提供問政資料，如：英國、美國及加拿大。 

參、司法類型：審計機關歸屬於司法體系，為財務司法機關，審計人員與一般法官獲有

相同保障，並設置審計法院，對違背紀律之政府人員進行司法制裁，其獨立性獲得

相當保障，如：法國審計法院及西班牙審計院。 

肆、獨立類型：審計機關不隸屬於行政、立法或司法部門，存於三權之外的另一個獨立

的權力部門，如：印尼的最高審計院、日本之審計機關會計檢查院、韓國政府的審

計監察院及我國的審計部。 

為提供各國政府審計機關交流業務之平台，改善政府機關的財務管理效能，保障法

律命令的適宜性，1953 年於古巴成立 INTOSAI，為非政府組織，相當於聯合國經濟暨

社會理事會(ECOSOC)的特別諮商地位，擁有獨立及自主之特質，現今成為提供各國審

計機關作為交流業務發展，及專業知能之制度性架構組織，其決議事項為各國審計單位

所接受，並落實辦理之最高準則（曹俊漢，2000；李錦玫，2013：33）。依 INTOSAI 專

業準則委員會(Professional Standards Committee)於 2010 年蒐集及歸納 31 個國家最高審

計機關之審計職權及任務之研究報告，將最高審計機關之審計任務界定，由最高審計機

關（或其他公共部門）審計人員依據法律之授權所執行的審計任務，能以讓最高審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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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蒐集充分及適切的審計證據，對公部門或其他政府資助機構之公共財務運用，及公帑

資助活動有無依循法規辦理，表達其審計結論並予以揭露；各國最高審計機關的組織及

審計任務雖各有差異，但有一項共同須達成的承諾，即為協助政府落實其課責及透明，

且在各國政府治理體制中，最高審計機關皆為課責制度不可或缺的角色（李錦玫，2013：

34；蔡修毓，2012：44-50）。  

另依國際會計師聯盟(IFAC)出具「公部門治理」闡述「公部門課責係指各機關及公

務員如何針對其制定之各種決策與行動負起責任－包括公共資金與所有績效方面之管

理，並將其結果向外部監督單位提出報告的過程。」以身為公務員而論，課責為應對其

所賦予之職責，擔負起責任之義務（審計部，2018b）。Mu1gan 認為公共部門的課責機

制，包括舉行選舉、透過行政機關施政報告、立法院之質詢及調查權力等方式而達成之

立法監督、媒體報導監督，及包括司法審查、政府審計、監察官員或警察人員進行調查

與監控等之外部審查、民意反映、由上司或法院或民眾對政府官員個人之課責等類型

(Mu1gan,2003:109-110)。另美國 IBM 政府事務中心 2006 年 3 月出版「績效課責：五大

構成要素與六大基本實務」，對政府課責之達成，政府需致力完成財政課責2、績效課

責3、道德課責、民主課責等 4 項課責期待（Metzenbaum,2006:6；李錦玫，2013：74）。

而監察院委員行使之彈劾及糾舉等權力，則為 Mu1gan 政府公共課責機制之調查及監控

之外部審查範疇，政府審計亦是公共課責體制中外部審查之一環，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

代表地方議會及人民，對政府預算之執行，定期進行財務審計及遵循審計，並對行政機

關辦理績效審計等工作，身負財政課責與績效課責的功能（李錦玫，2013：79）。 

國際透明組織認為審計機關為國家廉政體系中重要支柱之一，因審計機關職責為監

督及審查政府機關財務收支事務，且能獨立客觀地行使審計職權，藉由對行政機關實施

整體、全面性之績效審計工作，對財務運用效能予以考核，並核定相關財務責任，促增

其行政效率與施政績效，為政府治理體系中課責制度之重要一環（李錦玫，2013）。依

2011 年第 66 屆聯合國大會決議(A/RES/66/209) ，鼓勵聯合國會員國及相關機構應持續

並強化與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的合作，透過效率、課責 、效能及透明度之確保，以

                                                

2財政課責(fiscal accountability)：政府依職責支用預算資源，應儘量減少其浪費。 

3績效課責(performance accountability) :政府機關及其人員應積極且運用智慧在工作上，使各項施政計畫達

到效果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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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良善治理。INTOSAI 於第 21 屆會員代表大會中通過 ISSAI 第 12 號 ，最高審計機

關之價值與效益－在於對民眾生活品質產生正向之影響(The Value and Benefits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making a difference to the lives of citizens)明示，審計機關對民

眾生活產生正向影響之程度，則取決於加強公共部門之課責、廉能及透明等目標達成情

形（審計部，2018a：30）。政府審計功能於 20 世紀末，由傳統強調監督功能的合規性

審計(compliance auditing)，逐漸移至強調政府公共資源之管理成果面向，重新定位為重

視洞察及前瞻功能的績效審計(performance auditing)（張四明，2006：89；Walsh,1996）。

政府審計工作經 ISSAI 區分為財務審計、遵循審計及績效審計，英國國家審計署(National 

Audit Office)於 2007年編著「歐盟各國政府審計制度(State Audit in the European Union)」，

則將政府審計工作分為事前及事後審計，其中事後審計包括財務報表審計、財務司法審

計、績效審計（審計部，2014c：12）。 

有關我國政府審計制度部分，將於第三章介紹，我國審計機關接軌國際發展趨勢，

以合法性審計基礎積極轉型強化推動著重於經濟性、效率性、效益性之 3E 績效性審計，

而我國學者 Fang & Su(2018:213-218)認為績效性審計有下列挑戰，首先必須克服績效證

據過於薄弱的問題，其次為須提供足夠的誘因，促使審計機關的相關部門分工合作，另

審計機關須與社會大眾或媒體進行雙向溝通，最後為如何使審計人員的思維得以因應並

改變，且建立與受查機關間的信賴。 

蔡馨芳（2016：96）曾以我國審計部公開之審計績效報告及政府審計專案報告為分

析範疇，運用量化內容分析方法，研究政府審計成果及其對受查行政機關後續產生之影

響，發現審計機關近年來在主要業務上轉變著重於績效審計之角色，於財務、內部控制

制度、政策規劃及執行等方面，對於政府行政績效已有正向影響力。 

李錦玫（2013）經以深度訪談及文獻分析等方法，歸納影響政府審計課責及公共課

責效益之因素，提出政府為及時因應社會多元需求及政策問題，應建立適法及合理的課

責機制及擇優汰劣之獎懲制度，以加強機關課責要求等法規制度面之建議意見；在機關

本身課責方面，應主動積極推行政府資訊透明，建立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而機關首長應

主動支持及建立內部良善的課責環境，發揮機關內控及內稽功能；另在政府審計課責方

面，審計機關應持續推動績效審計及落實課責，發揮財政課責及財務管理諮詢功能，並

增進總決算審核報告之可讀性及實用性，加強公開審計資訊之傳遞，建立政府審計與其

他課責機制之聯合課責制度，提升人民對審計機關之信任及政府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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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財政透明與政府審計間之相關性 

 

以 Jensen 及 Meckling 於 1976 年提出之代理理論，探討資源提供者（委託人）及資

源使用者（代理人）間之契約關係，其建構於理性思維下而形成，委託人經由代理人協

助予以分擔部分風險，但產生有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及代理人有行為脫

軌之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經以契約建立的管理機制，解決上揭風險問題（李錦玫，

2013：21）。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有關國家治理的委託代理關係，依代理理論可分為 3

個層次，首先為人民投票選出民選首長及民意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公共事務，此時人民

為委託人，民選公職人員為代理人；其次為民選首長直接任命執行公共事務之政務官員，

委託其規劃執行政務並加以課責；最後是政務官對事務官或常任文官進行指揮、監督之

權，使其推動公共事務並課予責任，前者為委託人，後者為代理人（陳志瑋，2003：54）。

代理理論應用於公共部門，欲解決上揭代理問題，即透過政府課責機制之建立，依據上

揭代理理論之觀點，則為代理人（行政機關）接受委託人（民意機關）賦予之權力及預

算，代理人為向委託人之授權負說明之責任，代理人須向委託人提出課責報告，此為減

少代理風險，另外由獨立第三人（審計機關）查核代理人提出之課責報告，驗證相關資

訊後，向委託人提出客觀之查核報告（審計部，2018b：18），此為建置政府審計之主

要目的，為落實對政府之公共課責機制。 

依 INTOSAI 於 2013 年發布 ISSAI 第 12 號揭示，最高審計機關存在之意義，在於

對人民生活有正向影響，其影響之結果取決於強化公共部門的課責、透明及廉能；表現

對人民、民意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重大關聯性；經由自律成為典範機關等目標之達

成程度（審計部，2018a：30），指明政府審計對政府之課責及其透明度之強化，具有

正面影響力。INTOSAI 於 2010 年發布之 ISSAI 第 20 號透明化與課責(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也指出審計機關將政府相關施政作業之查核結果予以

公開揭露，則為強化審計機關課責機制之具體行為（審計部，2018b：52），而透明化

原則係指最高審計機關在其地位、法定職掌、策略、活動、財政管理、運作及績效之及

時、可靠、明確且合適的公開報導，包含審計機關應透過媒體、網路及其他公共途徑，

即時向人民廣為傳遞報告，政府施政執行之審計發現及審計成果之報導義務（審計部，

2018a：57），以及確保公眾取得最高審計機關資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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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INTOSAI 專業能力建構委員會於 2007 年公布最高審計機關專業能力建構指引

(Building Capacity in SAIs：A Guide)，內容提及 2006 年美國聯邦審計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發表強化績效、課責與前瞻 (Enhancing Performance, Accountability, 

and Foresight)一文，提到審計（課責）機關專業成熟度模型(Accountability Organization 

Maturity Model)，如圖 2-2 所示；另外 INTOSAI 專業準則委員會(Professional Standards 

Committee)於 2009 年第 6 屆指導委員會討論統一 ISSAI 架構議題時，引用上揭建構指

引，期望各國最高審計機關引入該模型，並提出政府審計之最終目的在不斷改善公共資

源之管理，強化政府各機關運用公共資源之監督 (Oversight)、洞察(Insight)、前瞻

(Foresight)功能（王麗珍，2015：93；審計部，2018a：4），其中監督功能包括對抗貪

污腐敗、促進政府各機關之透明及有效建立課責機制；洞察功能係針對查核政府各項施

政計畫達成經濟、效率及效果之程度，提出相關建議改進意見；前瞻功能係審計目標應

聚焦於未來的挑戰，從快速變化的科技、複雜多元的社會及經濟大環璄中，辨識機關會

面臨之風險及機會（審計部，2012：14），藉由此三大功能之有效發揮，增進對政府機

關之透明度，期使審計（課責）機關落實其監督及課責職能。 

 

 

 

 

 

 

 

 

 

 

 

 

 

 

圖 2-1  審計機關專業成熟度模式 

資料來源：審計部，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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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國學者蘇彩足等人（2013）對於政府審計與財政透明相關性的觀點，主要係

財政透明與公共課責兩者密切的關聯性，而審計工作是確保公共課責能落實、不可缺少

的重要機制（劉志宏，2019：5-6）。蘇彩足等人（2013：59）即主張：「就行政機關

財務行為的課責機制而言，立法院和審計部二者，皆屬於政府內部的課責機制；公民社

會與媒體則為政府外部的兩大課責力量。」另國外學者 Fox(2007)提出，透明化及課責

均須觀察兩個面向，其中透明化有清晰的透明化(clear transparency)及不透明的透明化

(opaque transparency)；課責則有柔軟的課責 (soft accountability)和強硬的課責 (hard 

accountability)；在透明化及課責未進行上揭區分前，兩者關係就如同表 2-1 所列示，即

透明化及課責可能是各行其道，其中的制度回應性(institutional answerability)是透明化和

課責間重疊的區域，須透過政府、抑或公民社會發揮監督機制予以實踐（蘇彩足等人，

2013：10）。 

 

表 2-1  透明化與課責之關係 

透明化 課 責 

資訊的公開取得  

制度回應性 

 制裁、補償、矯正 

資料來源：轉引自蘇彩足等人，2013：10；Fox,2007:669。 

 

而表 2-2 係將透明化和課責進行分類後，清楚易見制度的回應性是建構於清晰的透

明化及柔軟的課責之上；Fox(2007)認為清晰的透明化是柔軟式的課責，如要達到強硬式

的強制課責，除依賴於政府及公民社會發揮其監督機制，加以落實公共課責外，政府審

計機關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蘇彩足等人，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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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分類後的透明化與課責之關係 

透明化 課 責 

不透明的 清晰的 柔軟的 強硬的 

資訊的公開取得 
  

 
制度回應性 

 

   
制裁、補償、矯正 

資料來源：轉引自蘇彩足等人，2013：10；Fox,2007:669。 

 

另外 Santiso(2006:101-102)對政府審計和財政透明間的關係，曾進行跨國比較分

析，研究內容指出，政府的審計制度與財政透明間是呈現正向相關；亦即一個獨立的審

計機關有助於政府的財政更加透明；國內近來亦有學者劉志宏（2019：7）蒐集 63 個國

家在 2017 至 2018 年的實證資料，分析探討政府審計與財政透明間關係，政府審計係以

國際組織PEFA(Public Expenditure and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針對各國政府的審計制度

進行評分，其資料名稱為 PEFA Score with Numeric Value；財政透明則是依據

IBP(International Budget Partnership)所蒐集的 OBS(Open Budget Survey)資料庫為分析資

料，檢視結果政府審計與財政透明呈正相關的，如圖 2-2 所列示。 

 

圖 2-2  跨國實證政府審計與財政透明之關係 

資料來源：轉引自劉志宏，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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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綜合上述文獻探討及相關理論基礎，及政府審計機關之特性，可歸納政府

審計可加強政府之課責，促進公部門之廉正及透明度，而促進行政機關之財政透明與政

府審計制度之設計，均為落實公共課責的工具，最終欲達到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

的目標；另外公共課責機制若未發揮其功效，財政透明及政府審計也將失去其價值，本

研究主要著重於地方之財政透明與政府審計兩者之關係，如圖 2-3 所列示。 

 

 

 

 

 

 

 

 

 

 

 

圖 2-3  財政透明與政府審計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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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政府審計制度 

 

聯合國認為各國的審計機關應具有促進政府提升行政效率與效能，強化政府課責，

及提升政府資訊的透明度等功能（審計部，2018b：11），因此審計機關在國家中扮演

監督政府的重責大任。我國創立政府審計制度於 1912 年，於中央政府設立審計處，歸

屬國務總理；1928 年成立審計院，隸屬於國民政府；1931 年改為審計部，為監察院所

隸屬；1947 年憲法頒行，明定審計權為監察院所行使重要職權之一（審計部，2018b：9）。

我國政府審計權是五權分立制度的監察權之一，有關監督政府預算的執行、審核機關財

務收支、審定年度決算、稽察財物及財政上的違失－不法或不忠於職務的行為、考核財

務運用效能、核定機關人員財務應負之責任等，皆是審計機關的職責範圍。以下謹就我

國政府審計特質、組織、功能及近年來業務革新等面向，加以說明： 

 

第一節  我國政府審計特質 

 

各國政府審計部門之角色定位、制度設計及權限歸屬，因應政治制度及國情而有所

差異（審計部，2019b）。現行我國政府審計制度，依憲法、審計法及相關法律等規定

而建構，我國政府體系採五權分立制度，將審計權歸屬至監察部門，依憲法第 90 條及

憲法增修條文第 7 條之規定，審計權為監察權之一，依監察法第 1 條及審計法第 3 條

規定，由審計機關行使審計職權；審計長依憲法第 104 條規定，由總統提名並設於監察

院，由立法院同意任命；審計長綜理審計部事務，並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其任期為 6

年，審計人員依法獨立行使其審計職權（審計部，2019b）。審計長依憲法第 105 條規

定，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 3 個月內，依法完成審核，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各市

縣政府年度總決算之審核，依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規定，由審計部設於各該地方之審計

機關首長提出審核報告於各該地方議會進行審議，而審計權行使於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

所屬各機關及人員，審計行使範圍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所屬機關、基金、公有營（事）

業、政府投資民營事業及接受公款委託補助之民間團體、私人等（審計部，2019b）。 

 



 

24 

第二節 我國政府審計組織 

 

審計機關依審計法第 3 條規定行使審計職權，審計機關之組織單位是採統一審計制

度，由中央貫穿地方而運作；依審計部組織法第 14 條、審計法第 4 條至第 7 條等規定，

審計部及所屬之交通建設、教育農林2個審計處，負責辦理中央政府各機關財務之審計；

並於各市縣設置審計處室掌理各地方政府機關財務之審計，直轄市部分則有臺北市、新

北市、桃園市、臺中市、 臺南市、高雄市 6 個審計處，各縣市則設有臺灣省基隆市、

宜蘭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屏東

縣、花蓮縣、臺東縣、福建省金門縣暨澎湖縣等 15 個審計室，詳如圖 3-1；我國各審計

機關均歸屬於審計部，由審計長直接監督，為統一審計之組織制度，各審計處、室均應

接受審計部之監督，依據審計法及審計部所訂定之審核規章，辦理審計業務（審計部，

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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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我國審計機關配置圖 

資料來源：審計部，2018b：17。 

 

第三節 我國政府審計功能 

 

民主政治體制依預算循環之過程，將政府財務區分為財務行政、財務立法及財務司

法三權，財務行政為編製預算及決算、執行相關收支、保管及運用公共資源等權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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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議決行政機關之預算及決算權限為財務立法；財務司法為監督政府預算之執行、審

定其決算等權限，即為政府審計權（審計部，2018b：18）。我國憲法第 59 條及第 63

條規定，行政院應在會計年度開始 3 個月前，向立法院提出下年度預算案，且立法院有

議決行政院預算案之權力；又同法第 60 條及第 105 條規定，行政院應於會計年度結束

後 4 個月內，向監察院提出決算，而監察院之審計長應在行政院提出決算後 3 個月內，

依法完成決算之審核，並向立法院提出審核報告。編製政府預算案之權責為行政院，即

為財務行政；預算案經立法院審查議決，則為財務立法；考核政府預算執行結果，則為

決算之審核，係由監察院之審計長掌理，為財務司法，上揭三權之運用，須各謀其政、

盡其責、相輔相成，以達到制衡及完善效果（審計部，2018b：18）。以治理之角度而

論，政府審計的功能係在確保政府實踐其財務與績效之責任；以課責精神及代理理論而

言，則為委託人（民意機關）將權力及預算授予代理人（行政機關），而代理人為向委

託人說明，以表負責，須提出公開透明之課責報告，並由獨立第三人（審計機關）負責

查核該報告，檢證代理人提出相關資訊，並提出客觀之審計報告於委託人，藉此降低代

理風險（審計部，2018b：18）；上揭委託人、代理人及第三人之三角代理關係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如圖 3-2 所示。 

 

 

 

 

 

 

 

 

 

 

 

圖 3-2  我國政府課責機制 

資料來源：審計部，2018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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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審計法第 2 條規定，審計機關所行使之職權包含監督預算之執行、核定收支命

令、審核財務收支，審定政府決算、稽察財物及財政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之行為、考核

財務效能、核定財務責任、其他依法律應行辦理之審計事項等 7 項，相關審計業務處理

情形，詳如圖 3-3。 

 

 

圖 3-3  我國中央政府審計業務處理簡圖 

資料來源：審計部，2018b：21。 

 

INTOSAI 於第 21 屆大會通過之北京宣言揭示，維持國家經濟穩定發展，及改善人

民生活的基礎，是有效良善的治理，審計機關可藉由採行促進政府透明、確保公共課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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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貪污腐敗、強化公義、提供預警等措施，有效發揮監督、洞察、前瞻三大功能，而

促進國家善治，審計部並將我國政府審計上揭三大功能歸納如下所列（審計部，2018b：

18-19）： 

壹、監督功能  

一、審核政府財務收支及審定年度決算，提升公眾對政府財務資訊之信任，並促進透明  

審計機關監督政府預算執行為法定職權，藉由辦理財務審計工作，對預算執行結果

及財務管理狀況，予以獨立檢驗及確保，可有效提升公眾對政府財務資訊之信任，並促

進透明。我國關於財務審計之規定，分布於審計法、決算法等相關法規，如：查核機關

核定之分配預算、審核年度財務收支、隨時稽察所有收支及財物、審定年度決算等，並

於中央或地方政府提出總決算後 3 個月內完成其審核，並編造最終審定數額表，向立法

院或地方議會提出審核報告，供其監督行政機關是否盡責之依據（審計部，2019b）。  

依我國憲法第 60 條規定，行政院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 4 個月內，向監察院提出決

算；又憲法第 105 條及決算法第 26 條規定，監察院審計長應在行政院提出決算後 3 個

月內，依法完成其審核，編造最終審定數額表並向立法院提出審核報告，此為審計機關

之年度重點工作；審計機關依據審計法及決算法等規定，應注意審核政府年度決算之事

項，如於審計法第 67 條及 68 條規定，包括有：（一）歲入、歲出與預算有無相符，如

未符，原因為何；（二）歲入、歲出有無達成帄衡，如未帄衡，其原因為何；（三）歲

入、歲出與人民經濟發展及能力是否相適應；（四）歲入、歲出與國家施政方向是否能

相應；（五）施政計畫或營（事）業計畫已完成及未完成之情形；（六）施政效能或營

（事）業效能之情形及與其他同類機關或基金相較結果；（七）有無違反法規未盡職責

之情形。又審計部為使總決算之審核工作能更完善，充實審核報告內容，設有總決算審

核委員會，專門負責規劃及督導審核決算相關事宜，期以公平、客觀地考核機關施政成

效，適正揭露政府財政及收支執行狀況。 

二、稽察機關人員財務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之行為，改正財政紀律及防止杜絕貪瀆  

審計機關扮演財政司法的角色，監督政府財政作為，為國家廉正體制之重要一環；

依據審計法規定，審計機關對防止及杜絕政府貪瀆的積極措施，如：審計人員稽察發現

機關人員有財務上之違法失職行為，應報告於所轄管之審計機關，通知其機關長官處分，

並得由審計機關陳報監察院依相關法令處理；如其涉有刑事情節，應移送法院處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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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監察院報告；受通知應為處分之機關長官，如未為緊急處分時，則應負連帶責任，如

應負責對象為機關長官時，審計機關應向其上級機關予以通知處分（審計部，2019b）。  

三、核定機關人員應負之財務責任，落實財務課責 

審計機關依審計法第 71 條規定，對機關人員於財務行為應擔負之責任，進行審查

決定之權力，以落實政府財務課責；有關審計法之財務課責相關規定，如：對於機關保

管現金、證券或財產物品等遺失、損毀或其他資產遭受損失，進行審核並決定其對損失

應負之責任；對機關如有違反預算或有關法令之不法支出，決定其剔除、賠償或繳還相

關款項之責任；對於主管人員未對財務（物）管理善盡應負之責任、會計人員有蓄意或

過失簽付支出、或未確實記錄、出納人員未依實支付款項等，致公帑或公有財產、物品

遭受損失，經審計機關審查決定剔除、賠償或繳還相關款項之責任後，該機關長官應對

相關人員限期追繳款項，如有逾期情事，該機關長官應移送有關執行機關予以強制執行

（審計部，2019b）。 

貳、洞察功能 

審計法第五章為考核財務效能之專章，對績效審計內涵有具體規範；審計機關審核

年度決算時，應注意受查機關施政計畫、營（事）業計畫已完成及未完成之情形，經濟

或不符經濟性狀況，施政效能、營（事）業效能情形等；對各機關績效之考核結果，審

計機關如有機關制度規章訂定之缺失、設施設計不當、有可提升執行效能或公共利益時，

應向有關機關提出建議意見；另外，政府於編擬年度概算前，審計機關於應提供審核政

府以前年度預算執行資料，及對政府財務可增進運用效能及減少不符經濟支出之建議改

善意見，可透過評核施政計畫或政策達成程度、提供優良或標竿性案例資訊，及橫向與

縱向比較各層級政府機關等，持續提供對行政管理之建言，藉以使政府能依審計機關回

饋之資訊，適時因應調整政策方針（審計部，2019b）。  

參、前瞻功能 

審計機關能在行政機關面臨重要趨勢及新興挑戰未形成危機之前，發現對機關施政

或營（事）業效能產生影響之潛存風險時，能及時辨別並提出預警性建議意見，即為前

瞻功能之發揮，使行政機關能妥為因應及調整施政；隨著政府職能日益擴增，所提供公

共服務的範圍及態樣複雜，審計機關將風險導向應用於審計業務，或發想、採行創新的

查核方法技術，得以為機關辨認未來將面臨之趨勢或挑戰，及時對行政機關提出整體、



 

30 

宏觀之預警性建議意見，扮演促導前瞻之角色，促使行政機關建立風險管理機制，得以

因應，積極發揮政府審計之前瞻功能（審計部，2019b）。 

 

第四節 我國政府審計業務革新 

 
聯合國在 2011 年第 66 屆第 209 號及 2014 年第 69 屆第 228 號兩次大會之決議明確

表示，各國應盡力強化其審計機關之功能，以增進政府公共行政之效能、效率、透明及

課責；而 INTOSAI 頒布之最高審計機關國際準則 ISSAI 12 也指出，最高審計機關價值

與效益，源自於對人民生活帶來正向影響，其程度取決在達成強化公共部門的透明、廉

正、課責；對人民、立法機關及相關利害關係人不斷展現攸關；藉由自身作則力行，成

為榜樣機關等三項目標情形（李順保等人，2018：48；審計部，2019b）。 

近代政府審計功能已演進至強化政府施政之經濟、效率、效益等績效審計，而不再

如傳統偏重防止弊端層面之事前審計或財務層面之財務審計；在新公共管理的潮流下，

審計部持續導入新思維及作法，強化績效審計作為，以下以法制、治理及查核三個面向

說明其相關措施（審計部，2019b）： 

壹、在審計法制面 

2010 年修正審計部組織法，並推動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增設「績效審計組」，調整審

計人力結構，擴大業務人才進用範疇；2011 年配合部分地方縣市合併及升格為直轄市，

調整地方審計處室之配置，強化地方政府之審計業務；2015 年公布修正審計法第 41 條

規定，督促各機關內部控制發揮功能，並增訂審計法第 69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條文，強

化審計機關考核各機關施政績效，應提出建議改善及預警性意見，完善政府審計洞察及

前瞻角色之法源依據，審計機關除扮演傳統之監督政府施政角色外，亦持續發揮洞察及

前瞻功能（審計部，2019b）。  

貳、審計機關治理面 

2010 年起擇選重大績效審計議題，不定期出版各類專案審計報告；2011 年確立審

計機關被賦予之使命、擘劃未來之願景、重要之核心價值，推行審計機關之策略管理及

績效評估制度，實踐典範機關之目標，並逐年出版績效報告；2012 年起每週發布重要審

計資訊，就各界針對資訊發布體例及內涵等事項之回應持續改進，以提升資訊公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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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審計部推出行動設備應用程式(App)，傳播審計機關於執行業務上之重大審計成

果，並啟用政府審計管理系統，將審計工作以全生命週期方式加以管理，使審核進度、

文件製成、審計獲致成果等都納列系統管理，得以加強管控審計業務執行情形，及綜整

資訊加以應用；審計部也參考行政院 3 階段試辦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之推動計畫、試辦

機關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處理原則等規範，自 2014 年起辦理審計機關內部控制制度

聲明書作業，首次簽署審計部以及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 高雄市等 5 個

審計處，計 6 份 2013 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以身作則逐年配合行政院規劃期程予以簽

署，協助政府推動內部控制制度（審計部，2019b）；2015 年起將審計機關年度法定預

算資料、政府審計重大資訊、中央及地方政府決算審定資料等，登載於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open data)網站之公共資訊項下，供民眾瀏覽應用（審計部，2018a：35）。  

其中策略管理與績效評估制度，為審計部因應 INTOSAI 提倡各國審計機關應為行

政管理之典範而加以推行，確立審計機關重要使命、未來願景、核心重大價值及績效指

標，以落實自行問責及完善治理之期求（審計部，2011：34），詳如圖 3-4。審計機關

使命為善盡審計職責，發揮監察功能；願景為實踐優質審計服務，創造最大審計價值、

提升政府施政績效，促進政府廉能政治；核心價值則為獨立4、廉正5、專業6、創新7，

並建構由業務成果、顧客服務、人力發展、內部流程等 4 個面向績效指標，及可量化財

務效益等 13 項審計機關績效指標（審計部，2018a：9）。審計部經依據行政院訂頒之

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規定，提具審計部暨所屬機關中程施政計畫（2018 至

2021 年度），參考行政院國家發展計畫之發展策略方向，檢討現今及未來 4 年將面臨之

內外部環境情勢挑戰與風險，配合審計實務及上揭績效管理理念，提出審計部之施政重

點為強化公共財務監督課責等 6 項，並訂定遂行法律賦予審計任務，促進政府良善治理

等 6 項關鍵策略目標及 22 項關鍵績效指標，落實於各年度施政計畫，俾使命、願景與

策略目標及績效密切結合（審計部，2019a：29）。由於審計機關採一條鞭制度，管理

                                                

4獨立(Independence)：超然獨立行使審計職權，不受干涉，且與被審核機關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團體）保

持實質上及形式上之獨立。 
5廉正(Integrity)：審計人員嚴守廉正規範，行使審計職權時，以衡平、公正及客觀之觀點；嚴謹及負責之

態度，作成審計判斷與審計意見，並迴避可能利益衝突及遵循相關法令規定，奠立民眾信賴基礎。 
6專業(Professionalism)：積極充實審計工作所需之知識、技能及其他能力；掌握審計專業新知、實務及技

能，並熟諳相關法令規定及政策措施，保持高水準專業能力。 
7創新(Innovation)：審計人員勇於回應審計環境變革與挑戰，在新思維、具創意之基礎上，善用各種前瞻

技術、方法及契機，創造永續成長之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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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組織單位，由審計部直貫地方審計處室，相關績效評核指標納列審計部暨所屬機關

中程施政計畫，及各審計機關之年度施政計畫，訂定年度目標值，按月考核，並檢討實

際值與預計目標值增減 20％以上之差異原因，據以回饋及修正施政計畫，於次年度統計

並發布績效報告，貫徹最高審計機關國際準則之透明及課責要求，展現審計機關績效。 

 

圖 3-4  我國審計機關策略管理及績效評估架構 

資料來源：審計部，2018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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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機關 2013 至 2017 年績效指標實際值，統計如表 3-1，在業務成果面向之財務

效益上，2017 年整體績效為 186 億 5 千萬餘元，換算審計機關每投入 1 元可創造 14.02

元效益（審計部，2018a：56），可彰顯審計機關踐行審計功能之量化成果；另就業務

成果構面之重要審核意見分析，審計部及其所屬地方審計處室 2017 年提出重要審核意

見計 2,200 項，為 5 年度中次高，略低於 2016 年度 2,208 項，審計機關並將各機關採

納建議審核意見之辦理情形列管追蹤，區分已改善辦理、處理中、仍需持續改善三大類，

揭露於下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以便審計機關所提建議審核意見之後續影響力，能使各

方得以瞭解（審計部，2018a：23）。 

復因應審計法第 69 條之修正，為展現審計機關建議意見發揮監督、 洞察及前瞻三

大功能之具體成效，自 2015 年度起將上揭重要審核意見重新分類，可區分為：一、研

提各機關（基金）或跨機關（基金）其有違反政策、計畫、作業或職能之預算用途（目

的）、法令規章、契約或協議等，或未盡職責、不法行為、錯誤、浪費等監督意見者，

由 1,112 項增加至 1,967 項，占整體項數由 50.7％增至 89.41％；二、研提各機關（基金）

或跨機關（基金）其有政策、計畫、作業或職能未符合經濟性、效率性或效能（果）性、

制度規章缺失或設施不良、未符合公共利益或公帄正義、資源重複或重疊等洞察意見者，

由 1,057 項減至 229 項，占整體項數由 48.2％減至 10.41％；三、研提各機關（基金）或

跨機關（基金）其政策、計畫、作業或職能之長遠影響、未來重大（新興）挑戰或關鍵

趨勢發展之潛在風險事項及政府應變措施（能力）等前瞻意見者（審計部，2018a：24），

由 26 項減至 4 項，占整體項數由 1.1％減至 0.18％，如表 3-2，因審計部及各地方審計

處室自 2016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起，始將乙篇重要審核意見區分為前瞻、洞察及監督

之意見，並予以揭露，為確保審核報告資訊揭露之品質，審查標準日趨嚴謹所致。 

 

表 3-1  審計機關 2013 至 2017 年度績效指標實際值一覽表   

構面 績效指標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業務
成果 

1.量化財務效益 
（財務效益/投入） 

180 億餘元 

（13.93） 

240 億餘元 

（18.55） 

183 億餘元 

（13.93） 

218 億餘元 

（15.59） 

186 億餘元 

（14.02） 

2.重要審核意見項數 2,144 項 2,159 項 2,195 項 2,208 項 2,200 項 

3.財務收支及決算抽
查、專案調查件數 

485 件 463 件 449 件 1,560 件 1,570 件 

4.陳報監察院件數 246 件 245 件 221 件 223 件 15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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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續） 

構面 績效指標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顧客
服務 

1.提供立監兩院服務件數  475 件 344 件 357 件 389 件 328 件 

2.被審核機關滿意度 60％以上 60％以上 60％以上 60％以上 50％以上 

3.提供利害關係人服務
暨公民參與件數 

232 件 367 件 451 件 836 件 1,306 件 

人力
發展 

1.人力發展滿意度 70％以上 70％以上 70％以上 70％以上 69％以上 

2.平均受訓時數 74 小時 79 小時 79 小時 87 小時 90 小時 

3.創新及研究報告獲獎
與專業文章登載篇數 

36 篇 24 篇 27 篇 42 篇 42 篇 

內部
流程 

1.查核報告平均完成天數 38 天 41 天 41 天 30 天 33 天 

2.電腦審計件數 681 案 845 案 804 案 827 案 939 案 

3.訂修審計法令及知識
物件件數 

42,639 件 33,924 件 49,771 件 45,140 件 36,142 件 

資料來源：審計部，2018a：58-59。 

 

表 3-2  審計機關 2015 至 2017 年度重要審核意見分類一覽表 

單位：項、％ 

年度 

類別 

2015 2016 2017 

項數 比率 項數 比率 項數 比率 

合  計 2,195 100.00 2,208 100.00 2,200 100.00 

1.監督意見 1,112 50.70 1,728 78.26 1,967 89.41 

2.洞察意見 1,057 48.20 462 20.92 229 10.41 

3.前瞻意見 26 1.10 18 0.82 4 0.18 

資料來源：審計部績效報告，審計部，2016-2018a。 

 

參、查核業務面 

2008 年起，審計部順應國際趨勢，將風險管理及顧客導向等觀念予以引進，加強辦

理與人民生活及社會公義相關議題之審計工作，確保相關之公共資源受審計機關監督；

另為使政府重大施政計畫之查核工作更完善，除適時諮詢相關範疇學者專家，並規劃於

查核之規劃、執行、提具報告及意見等階段諮詢及蒐集相關公民團體之意見，運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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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委員會為促進公民參與而建置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公開重大查核計畫之查核

重點，以蒐集民眾觀點及意見，回饋於查核規劃，促進公民眾參與審計；審計部持續導

入國際相關實務標竿、或先進新興之科技方法，俾利蒐集具說服力且多面向之審計證據，

向受查機關提出客觀之查核意見，精進審核意見之品質（審計部，2018b：53；審計部，

2019b）。另對牽涉地理空間分析及區域分布規劃之施政議題，參考荷蘭等審計機關實

務上之作為，並與中央研究院之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洽商，同意提供審計機關查

核技術之諮詢服務，為利規劃及推廣應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以下簡稱 GIS），審計部於 2014 年 9 月訂定審計機關應用 GIS 查核推廣方案，有效擴

展涉及地理空間、區域分布等議題之審計成果；2015 年為配合審計法修正有關憑證免送

審之相關規定，修正審計法第 36 條及刪除審計法第 44 條規定，會計月報附送原始憑證，

修改為各政府機關將預算會計相關資訊檔案，透過網路自動傳送審計部，審計部導入巨

量資料(Big Data)分析思維，建置審計機關查核政府預算會計資訊檔案之應用作業平台，

作為風險評估及抽核原始憑證之參考，以減少書面紙本作業，並提升工作效率（審計部，

2017：49；審計部，2019b）。 

上述措施除提升績效審計之廣度及深度，亦具體履踐 INTOSAI 所宣示對人民生活

品質產生正向影響之最高審計機關價值。審計部因應時代整體環境之進化及業務實際需

要，不斷在審計制度及審計技術進行革新，以獨立、專業、廉正及創新之審計核心精神

推動審計工作，期促進政府善治及廉能之使命（審計部，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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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彰化縣財政透明與政府審計之研究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8
2009 年委託國立臺灣大學蘇彩足教授進行

「政府透明化之分析架構及評估」研究報告，以 OECD 於 2001 年完成之預算透明化最

佳實務，提供各國作為財政透明化的標竿典範，所建構之財政透明化指標為評估架構，

應用於我國地方政府之評估結果（蘇彩足等人，2009：28-35），及莊緯茹於 2014 年以

IMF 訂定之健全財政透明度實行準則，及 OECD 制訂之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就現行我

國地方政府之財政透明度相關法令規範，建構適用於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之評量項目

（莊緯茹，2014：43-49），綜整兩者評估指標，並將兩者當時評估彰化縣之結果，進

行檢證彰化縣於 2019 年財政透明度結果，並垂直比較彰化縣於其間之變化情形，瞭解

現行地方財政透明與國際接軌程度，透過觀察彰化縣政府網頁資訊、閱覽預決算報告書

等方式，歸納財政透明度進步及不足項目，分析其原因，提出如何改善之政策建議。 

至於評估方式，因各地方政府相關財政報表，如：預算、會計月報、半年結算報告、

決算等，須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總預算或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半年

結算報告編製作業手冊、總決算或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作業手冊等規定，依編送期

限規定送行政院主計總處，故相關報表之格式及內容差異不大，又 OECD 規範政府應透

過網站公布重要的財政資訊，使民眾得以方便、免費地取得，故蘇彩足教授等人於 2009

年 6 月至 9 月間及莊緯茹於 2014 年 3 月間進行我國各市縣政府財政透明化之評比，主

要以各市縣政府網頁上公布相關財政資訊的內容，進行觀察及評估，少數無法藉由網頁

上取得之評估指標，如：彰化縣議會有無在期限內完成預算案之審議等，蘇彩足教授等

人則使用問卷調查方式（蘇彩足等人，2009：24；莊緯茹，2014：40），本研究為求評

估基準一致，故亦以評估彰化縣政府網站上公開提供予民眾點閱，如：總預算、總決算

等財政資訊內容，進行評估作業，其餘未能於網頁上取得資訊之評估指標，因作者服務

                                                

8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於 2014 年 1 月 22 日整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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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職掌監督地方政府預算之彰化縣審計室，有關彰化縣政府與彰化縣議會對於總預算、

總決算等相關編送、審議情形，尚能取得相關資訊，進行評估作業。 

地方政府審計部分因審計部自 2011 年推動之審計機關策略管理與績效評估制度，

以作者長年在地方審計機關服務達 20 年之工作經驗，經擇選其中與政府財政透明及公

共課責相關之績效指標及審計成果等項目，統計彰化縣審計室近年來辦理地方審計之成

果及落實政府財政透明、公共課責之成效，並以作者在彰化縣審計室服務長達 18 年的

工作經驗，實際參與彰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之審計事務，對地方審計及地方政府在財政

透明化及施政推動過程，所遭遇之問題與公共課責之落實情形，有許多實務經驗及參與

觀察，欲藉以對彰化縣財政及公共債務管理之實例個案，探討政府審計與促進地方財政

透明及落實公共課責之連結與影響。 

 

第二節 彰化縣財政透明變化之研究 

 

本研究係以蘇彩足教授等人 2009 年依 OECD2001 年完成之「OECD 預算透明化最

佳實務」中，選擇我國地方政府可適用之財政透明化規範，所建構 38 項評估指標，概

分有預算書內容、決算書內容、其他財務報告、 以及預決算辦理過程等四類，經應用

於彰化縣政府之評估結果，於 2019 年度進行追蹤及檢證；另以莊緯茹於 2014 年 3 月以

IMF 訂定之健全財政透明度實行準則，及 OECD 制訂之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就現行我

國地方政府之財政透明度相關法令規範，建構適用於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之 43 項評量

項目，包含預算書內容、決算書內容、應揭露之其他財務資訊、資訊品質及可靠性等四

大類內容，所觀察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等公告之資料，於 2019 年度進行追蹤及檢證。經

綜整二人評估指標，依下列四大類分述比較結果： 

壹、預算書內容 

以蘇彩足教授 2009 年之 13 項評估指標及莊緯茹 2014 年之 15 項指標，進行評估彰

化縣總預算書內容之財政透明度情形，經於 2019 年 4 月間檢視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網站

公告最近 1 個年度總預算資料，係為 2019 年度總預算資料，包括：總預算審議意見（為

彰化縣議會對彰化縣 2019 年度總預算案審查決議書）、分析表及比較總表（如：歲入

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歲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明比較分析表、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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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來源別預算總表及比較總表、歲出政事別預算總表及比較總表、歲出機關別預算總表

及比較總表－此處機關別係為主管機關別，非個別機關別）、預算表等資料；單位預算

部分則僅公告彰化縣政府之歲入來源別及歲出機關別預算表等13項表件，未含所屬如：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縣環境保護局等各機關單位預算資料；附屬單位預算則公告營業基

金損益綜計表、作業基金收支餘絀綜計表、特別收入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綜計表等資

料。 

經檢視各項指標之達成情形，尚能揭露財政收支簡明表、以總額法表達支出、披露

特種基金資訊、分開說明規費、已提供功能別即政事別的支出資訊、提供經濟別即經常

門及資本門的支出資訊、提供部分政府金融資產和負債資訊，如：預計舉借及償還債務、

或進行投資之額度等；而未揭露預算總說明、3 年或 3 年以上中程財政展望、未說明前

期所作財政收支估測有無重大落差、無機關別的支出資訊，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網站僅列

示彰化縣政府 1 個機關之收支資訊、亦未披露財政收支估測時所隱含的經濟假設、未提

供或有負債資訊、未揭露退休給付義務之資訊、未說明會計基礎，無次級政府之財政狀

況（因彰化縣非直轄市，無區級之次級政府）等資訊，經檢視符合指標基本揭露要求者，

1 項指標以 1 點計算，以蘇彩足教授 2009 年之 13 項指標評估結果為基準，2019 年度揭

露情形計有 7 點，與 2009 年度 7 點無增減，比較結果詳如表 4-1 之 A、B 欄所列；如以

莊緯茹 2014 年之 15 項指標評估結果為基準，2019 年度揭露情形計有 6 點，也較 2014

年度 5 點改善，係彰化縣政府 2019 年已披露特種基金資訊，並提供經濟別的支出資訊，

惟未提供退休給付義務資訊之增減結果所致，比較結果詳如表 4-1 之 C、D 欄所列。 

由表 4-1 可見，彰化縣政府近 10 年有關預算書內容應包括預算總說明、包含 3 年

或 3 年以上中程財政展望、前期所作財政收支估測有重大落差時應作說明、提供機關別

的支出資訊、披露財政收支估測時所隱含的經濟假設、提供或有負債資訊等 6 項評估指

標，均仍未達成，未能於網站上揭露供民眾瞭解，其財政透明化情形未見改善。 

 
表 4-1  彰化縣財政透明化（預算書內容）之評比 

年  度 

指標項目 

2009 年 

(A) 

2019 年 

(B) 

2014 年 

(C) 

2019 年 

(D) 

得    分 7 7 5 6 

1 應包括預算總說明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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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續） 

2 應包括財政收支簡明表 1 1   

3 
應包含 3 年或 3 年以上中程財政

展望 
0 0 0 0 

4 
前期所作財政收支估測有重大落

差時，應作說明 
0 0 0 0 

5 支出應以總額法表達 1 1 1 1 

6 應披露特種基金資訊 1 1 0 1 

7 規費應分開說明 1 1 1 1 

8 應提供機關別的支出資訊 0 0 0 0 

9 應提供功能別的支出資訊 1 1 1 1 

10 應提供經濟別的支出資訊 1 1 0 1 

11 
應披露財政收支估測時所隱含的

經濟假設 
0 0 0 0 

12 應提供政府金融資產和負債資訊 1 1 1 1 

13 應提供或有負債資訊 0 0 0 0 

14 退休給付義務之資訊   1 0 

15 說明會計基礎   0 0 

16 說明次級政府之財政狀況   0 0 

資料來源：2009 年評估結果為政府透明化之分析架構及評估，蘇彩足等人，2009：

28-30；2014 年評估結果為台灣各縣市政府之財政透明度及其影響因素分

析，莊緯茹，2014：43-44；2019 年由研究者自行觀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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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決算書內容 

以蘇彩足教授 2009 年之 12 項評估指標及莊緯茹 2014 年之 14 項指標，進行評估彰

化縣總決算書內容之財政透明度情形，經於 2019 年 4 月間檢視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網站

公告最近 1 個年度總決算資料，係為 2017 年度總決算（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資

料，總決算部分公告總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比較表、總決算審定後收支簡明比

較分析表等資料；附屬單位決算部分，營業基金公告損益計算審定數額綜計表（科目別）、

盈虧撥補審定數額綜計表（項目別）、營業基金盈虧審定後資產負債綜計表（科目別）

等資料；作業基金則公告收支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科目別）、餘絀撥補審定數額綜計

表（項目別）、餘絀審定後綜計平衡表－作業基金（科目別）等資料；特別收入基金則

公告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科目別）、餘絀審定後綜計平衡表－特別收

入基金（科目別）等資料。 

經檢視各項指標之達成情形，尚能披露預算執行結果與法定預算數的符合程度、支

出以總額法表達、披露特種基金綜計之收支餘絀或損益或基金來源及用途、餘絀撥補及

平衡表（或資產負債表）等資訊（尚無個別基金之財務資訊）、規費分開說明（總決算

之歲入來源別列有規費收入 1 項之預決算數）、已提供功能別即政事別的支出資訊；未

能披露年度執行中對預算所做的調整（如：決算公告資料無辦理追加減預算、動支第二

預備金或調整待遇準備等預算調整資訊）、未列有非財務性的績效資訊（但彰化縣政府

計畫處網站尚已公告 2017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無機關別的支出資訊、無經濟別的支

出資訊、未披露財產目錄、政府投資目錄、債款目錄及退休給付義務之資訊（總決算只

揭露退休撫卹支出之預決算數）、總決算也無說明會計基礎等資訊，經檢視符合指標基

本揭露要求者，1 項指標以 1 點計算，以蘇彩足教授 2009 年之 12 項指標評估結果為基

準，2019 年度揭露情形計有 5 點，較 2009 年度 1 點改善，係彰化縣政府 2019 年已披露

預算執行結果與法定預算數的符合程度、以總額法表達支出、披露特種基金資訊、分開

說明規費收入，並提供功能別的支出資訊，惟 2019 年未披露年度執行中對預算所做的

任何調整之增減結果所致，比較結果詳如表 4-2 之 A、B 欄所列；如以莊緯茹 2014 年之

14 項指標評估結果為基準，2019 年度揭露情形計有 5 點，較 2014 年度 6 點稍有退步，

係 2019 年已披露特種基金資訊，惟未披露年度執行中對預算所做的任何調整、退休給

付義務等資訊之增減結果所致，比較結果詳如表 4-2 之 C、D 欄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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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 可見，彰化縣政府近 10 年有關決算書內容，應列有非財務性的績效資訊、

提供機關別的支出資訊、經濟別的支出資訊、披露財產目錄、政府投資目錄、債款目錄

等 6 項評估指標，均仍未達成，未能於網站上揭露供民眾瞭解，其財政透明化情形未見

改善。 

表 4-2  彰化縣財政透明化（決算書內容）之評比 

年  度 

指標項目 

2009 年 

(A) 

2019 年 

(B) 

2014 年 

(C) 

2019 年 

(D) 

得    分 1 5 6 5 

1 
應披露預算執行結果與法定預算

數的符合程度 
0 1 1 1 

2 
應披露年度執行中對預算所做的

任何調整 
1 0 1 0 

3 應列有非財務性的績效資訊 0 0 0 0 

4 支出應以總額法表達 0 1 1 1 

5 應披露特種基金資訊 0 1 0 1 

6 規費應分開說明 0 1 1 1 

7 應提供機關別的支出資訊 0 0 0 0 

8 應提供功能別的支出資訊 0 1 1 1 

9 應提供經濟別的支出資訊 0 0 0 0 

10 應包含披露財產目錄 0 0 0 0 

11 應披露政府投資目錄 0 0 0 0 

12 應披露債款目錄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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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續） 

13 退休給付義務之資訊   1 0 

14 說明會計基礎   0 0 

資料來源：2009 年評估結果為政府透明化之分析架構及評估，蘇彩足等人，2009：

31-32；2014 年評估結果為台灣各縣市政府之財政透明度及其影響因素分

析，莊緯茹，2014：45-46；2019 年由研究者自行觀察整理。 

 

參、其他財政報告或資訊 

以蘇彩足教授 2009 年之 4 項評估指標及莊緯茹 2014 年之 10 項指標，進行評估彰

化縣如：會計月報、半年結算等其他財政報告或資訊之財政透明度情形，經於 2019 年 4

月間檢視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網站公告情形，尚有揭露財政資訊發布日程【如：彰化縣歲

入來源別預算總表、彰化縣歲出政事別預算總表、彰化縣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總

預算）、彰化縣歲入來源別決算總表、彰化縣歲出政事別決算總表、彰化縣歲入歲出簡

明比較分析表（總決算）等 6 項】、組織架構及職掌、主計相關之法律規章及提供前 2

年之決算書等資訊；而其會計月報未傳送上網、也無半年結算報告、長期報告或預算先

期報告等資訊、未編製並在網路上公布選前財政報告、亦未揭露採購契約相關資訊；經

檢視符合指標基本揭露要求者，1 項指標以 1 點計算，以蘇彩足教授 2009 年之 4 項指標

評估結果為基準，2019 年度揭露情形計有 0 點，與 2009 年度 0 點相同，比較結果詳如

表 4-3 之 A、B 欄所列；如以莊緯茹 2014 年之 10 項指標評估結果為基準，2019 年度揭

露情形計有 4 點，與 2014 年度 4 點相同，比較結果詳如表 4-3 之 C、D 欄所列。 

由表 4-3 可見，彰化縣政府近 10 年有關會計月報應上網、半年結算報告應包含圖

表及文字評估，並披露債務狀況、應編製並在網路上公布選前財政報告等4項評估指標，

均仍未達成，未能公告於網站上供民眾瞭解，其財政透明化情形未見改善。 

 

表 4-3  彰化縣財政透明化（其他財政報告或資訊）之評比 

年  度 

指標項目 

2009 年 

(A) 

2019 年 

(B) 

2014 年 

(C) 

2019 年 

(D) 

得    分 0 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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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續） 

1 會計月報應上網 0 0 0 0 

2 
半年結算報告應包含圖表及文字

評估 
0 0 

 

 

3 半年結算報告應披露債務狀況 0 0   

4 
應編製並在網路上公布選前財政

報告 
0 0 0 0 

5 財政資訊發布日程   1 1 

6 組織架構及職掌   1 1 

7 採購契約相關資訊   0 0 

8 主計相關之法律規章   1 1 

9 半年結算報告   0 0 

10 長期報告   0 0 

11 預算先期報告   0 0 

12 提供前 2 年之決算書   1 1 

資料來源：2009 年評估結果為政府透明化之分析架構及評估，蘇彩足等人，2009：

32-33；2014 年評估結果為台灣各縣市政府之財政透明度及其影響因素分

析，莊緯茹，2014：48；2019 年由研究者自行觀察整理。 

 

肆、預、決算過程、或資訊品質及可靠性 

以蘇彩足教授 2009 年之 9 項評估指標及莊緯茹 2014 年之 4 項指標，進行評估彰化

縣有關預、決算過程、或資訊品質及可靠性之財政透明度情形，經於 2019 年 4 月間檢

視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網站公告 2018 及 2019 年度總預算審議意見（為彰化縣議會對彰化

縣各該年度總預算案審查決議書）等情形及依彰化縣政府檢送 2018 及 2019 年度總預算

書予彰化縣議會、或檢送 2017 年度總決算予彰化縣審計室等資料，暨彰化縣審計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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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2017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予彰化縣議會、彰化縣議會審議 2017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

之決議等資料。 

依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縣（市）總預算案，縣（市）政府應於會計年

度開始 2 個月前送達縣（市）議會，縣（市）議會應於會計年度開始 1 個月前審議完成，

並於會計年度開始 15 日前由縣（市）政府發布之。另依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

縣（市）決算案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 4 個月內，提出於該管審計機關，審計機關應於決

算送達後 3 個月內完成其審核，編造最終審定數額表，並提出決算審核報告於縣（市）

議會，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由審計機關送請縣（市）政府公告，縣（市）議會審議

縣（市）決算審核報告時，得邀請審計機關首長列席說明。經檢視各項指標之達成情形，

彰化縣政府尚在期限內將 2018 及 2019 年度預算案送交議會、彰化縣議會尚於期限內完

成 2019 年度預算案之審議、彰化縣政府於財政年度結束後 4 個月內提出 2017 年度決算

書、2017 年度決算書經我國最高審計機關的稽核，並由我國國家最高審計機關遵循一般

公認的審計原則完成審核、2017 年度決算審核報告尚經議會審查通過，並設置內部控制

專區（存置彰化縣政府內部控制制度相關要點及原則、彰化縣政府主計處內部控制制度

共通性範例、彰化縣政府行政處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範例等三大類資料）；惟彰化縣議

會未在期限內完成 2018 年度預算案之審議、經檢視彰化縣政府主計處及財政處網站相

關預算、決算資訊之揭露情形，及綜合本研究以各項財政透明度評估指標評估彰化縣政

府 108 年度的辦理情形，彰化縣政府主計處及財政處等相關部門，對提升公民與非政府

組織對於預算過程的瞭解尚待積極辦理，如：透過召開說明會、增進於網頁刊登相關資

訊之品質及種類等方式，加強與民眾之溝通及瞭解。 

經檢視符合指標基本揭露要求者，1 項指標以 1 點計算，以蘇彩足教授 2009 年之 9

項指標評估結果為基準（其中第 5 項依蘇彩足教授 2009 年評估版本列為決算書應於財

政年度結束後 6 個月內提出，惟依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修正為決算書應於

財政年度結束後 4 個月內提出，以符實況），2019 年度揭露情形計有 7 點，與 2009 年

度 8 點表現為差，係彰化縣議會未於期限內完成 2018 年度預算案之審議所致，比較結

果詳如表 4-4 之 A、B 欄所列；如以莊緯茹 2014 年之 4 項指標評估結果為基準，2019

年度揭露情形計有 4 點，較 2014 年度 3 點之表現為好，係彰化縣政府已建置內部控制

專區所致，比較結果詳如表 4-4 之 C、D 欄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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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 可見，彰化縣政府近 10 年有關財政部門應積極提升公民與非政府組織對

於預算過程的瞭解 1 項評估指標，仍未能達成。另外，依蘇彩足教授及莊緯茹所提出之

財政透明化指標中，均列有決算書應經過國家最高審計機關的稽核、決算書應由國家最

高審計機關遵循一般公認的審計原則完成審核等 2 項評估指標，均屬政府審計之範疇，

也足見 OECD 及 IMF 等國際組織對財政透明化之相關規範，亦認為政府審計職責之落

實，將促進政府財政透明程度。 

 

表 4-4  彰化縣財政透明化（預、決算過程、或資訊品質及可靠性）之評比 

年  度 

指標項目 

2009 年 

(A) 

2019 年 

(B) 

2014 年 

(C) 

2019 年 

(D) 

得    分 8 7 3 4 

1 
應在期限內將 2008 或 2018 年度

預算案送交議會 
1 1 

 

 

2 
應在期限內將 2009 或 2019 年度

預算案送交議會 
1 1 

 

 

3 
議會應在期限內完成 2008 或

2018 年度預算案之審議 
1 0 

 

 

4 
議會應在期限內完成 2009 或

2019 年度預算案之審議 
1 1 

 

 

5 
決算書應於財政年度結束後 4 個

月內提出 
1 1 

 

 

6 
決算書應經過國家最高審計機關的

稽核 
1 1 1 1 

7 
決算書應由國家最高審計機關遵

循一般公認的審計原則完成審核 
1 1 1 1 

8 決算審核報告應經過議會之審查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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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續） 

9 
財政部門應積極提升公民與非政

府組織對於預算過程的瞭解 
0 0 

 

 

10 內部控制專區   0 1 

資料來源：2009 年評估結果為政府透明化之分析架構及評估，蘇彩足等人，2009：

33-35；2014 年評估結果為台灣各縣市政府之財政透明度及其影響因素分

析，莊緯茹，2014：49；2019 年由研究者自行觀察整理。 

 

綜計上述四大類別，彰化縣政府經檢視符合指標基本揭露要求者，1 項指標以 1 點

計算，以蘇彩足教授 2009 年之 38 項指標評估結果為基準，2019 年度揭露情形計有 19

點，較 2009 年度 16 點改善，比較結果詳如表 4-5 之 A、B 欄所列；如以莊緯茹 2014

年之 43 項指標評估結果為基準，2019 年度揭露情形計有 19 點，也較 2014 年度 18 點改

善，比較結果詳如表 4-5 之 C、D 欄所列，顯示彰化縣財政透明程度近 10 年已略有改善。 

 

表 4-5  彰化縣財政透明化之評比 

年  度 

指標項目 

2009 年 

(A) 

2019 年 

(B) 

2014 年 

(C) 

2019 年 

(D) 

得    分 16 19 18 19 

一、預算書內容 
  

1 應包括預算總說明 0 0 0 0 

2 應包括財政收支簡明表 1 1   

3 
應包含 3 年或 3 年以上中程財政

展望 
0 0 0 0 

4 
前期所作財政收支估測有重大落

差時，應作說明 
0 0 0 0 

5 支出應以總額法表達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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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續） 

6 應披露特種基金資訊 1 1 0 1 

7 規費應分開說明 1 1 1 1 

8 應提供機關別的支出資訊 0 0 0 0 

9 應提供功能別的支出資訊 1 1 1 1 

10 應提供經濟別的支出資訊 1 1 0 1 

11 
應披露財政收支估測時所隱含的

經濟假設 
0 0 0 0 

12 應提供政府金融資產和負債資訊 1 1 1 1 

13 應提供或有負債資訊 0 0 0 0 

14 退休給付義務之資訊   1 0 

15 說明會計基礎   0 0 

16 說明次級政府之財政狀況   0 0 

二、決算書內容 
  

17 
應披露預算執行結果與法定預算

數的符合程度 
0 1 1 1 

18 
應披露年度執行中對預算所做的

任何調整 
1 0 1 0 

19 應列有非財務性的績效資訊 0 0 0 0 

20 支出應以總額法表達 0 1 1 1 

21 應披露特種基金資訊 0 1 0 1 

  



 

49 

表 4-5（續） 

22 規費應分開說明 0 1 1 1 

23 應提供機關別的支出資訊 0 0 0 0 

24 應提供功能別的支出資訊 0 1 1 1 

25 應提供經濟別的支出資訊 0 0 0 0 

26 應包含披露財產目錄 0 0 0 0 

27 應披露政府投資目錄 0 0 0 0 

28 應披露債款目錄 0 0 0 0 

29 退休給付義務之資訊   1 0 

30 說明會計基礎   0 0 

三、其他財政報告或資訊   

31 會計月報應上網 0 0 0 0 

32 
半年結算報告應包含圖表及文字

評估 
0 0 

 

 

33 半年結算報告應披露債務狀況 0 0   

34 
應編製並在網路上公布選前財政

報告 
0 0 0 0 

35 財政資訊發布日程   1 1 

36 組織架構及職掌   1 1 

37 採購契約相關資訊   0 0 

38 主計相關之法律規章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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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續） 

39 半年結算報告   0 0 

40 長期報告   0 0 

41 預算先期報告   0 0 

42 提供前 2 年之決算書   1 1 

四、預、決算過程或資訊品質及可靠性 
  

43 
應在期限內將 2008 或 2018 年度

預算案送交議會 
1 1 

 

 

44 
應在期限內將 2009 或 2019 年度

預算案送交議會 
1 1 

 

 

45 
議會應在期限內完成 2008 或

2018 年度預算案之審議 
1 0 

 

 

46 
議會應在期限內完成 2009 或

2019 年度預算案之審議 
1 1 

 

 

47 
決算書應於財政年度結束後 4 個

月內提出 
1 1 

 

 

48 
決算書應經過國家最高審計機關

的稽核 
1 1 1 1 

49 
決算書應由國家最高審計機關遵

循一般公認的審計原則完成審核 
1 1 1 1 

50 決算審核報告應經過議會之審查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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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續） 

51 
財政部門應積極提升公民與非政

府組織對於預算過程的瞭解 
0 0   

52 內部控制專區   0 1 

資料來源：2009 年評估結果為政府透明化之分析架構及評估，蘇彩足等人，2009：

28-35；2014 年評估結果為台灣各縣市政府之財政透明度及其影響因素分

析，莊緯茹，2014：43-49；2019 年由研究者自行觀察整理。 

 

 

第三節 彰化縣近年地方審計績效評估 

 

配合審計部 2011 年推動之審計機關策略管理與績效評估制度，於業務執行成果、

對顧客提供服務、審計人力發展、內部作業流程等 4 個面向，訂定可量化財務效益等 13 

項審計機關績效指標（審計部，2018a：10），經以作者多年從事地方審計工作之經驗，

擇選其中與政府財政透明及公共課責相關之績效指標及審計成果等項目，統計彰化縣審

計室近年來辦理地方審計之成果及落實財政透明、公共課責之成效。其中業務成果構面，

列有量化財務效益金額、重要審核意見項數、財務收支及決算抽查、專案調查暨財物稽

察件數、陳報監察院案件等 4 項指標，因該等指標為審計機關執行審計業務所獲致成果

之具體量化情形，為審計機關對監督政府施政之工作努力成果，並經審計部適時公開供

各方檢閱，增進政府施政之透明度及落實課責機制，故 4 項均予以納列統計；顧客服務

構面，選取派員出（列）席民意機關及監察院會議或提供服務件數、提供利害關係人服

務暨公民參與審計件數等 2 項指標，其中審計機關之利害關係人除民意機關及監察院以

外，尚有被審核政府機關、媒體及人民等（審計部，2018a：34），該等指標可為衡量

審計機關對外界各方相關課責機制，以 Mu1gan 整理公部門的課責機制而言，包括如：

立法監督、監察委員之調查、媒體、公民之民意反映等機制(Mu1gan,2003:109-110)，所

提供相關審計資訊或服務、獲取民意以作為擇選審計議題及查核面向之參考等具體量化

情形，爰予以納列統計，其餘如有關審計人力發展、內部作業流程等構面，其衡量指標

涉及審計機關內部之人力訓練或作業流程等面向之精進，與政府財政透明及公共課責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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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直接相關，爰不予納列統計。經統計彰化縣審計室 2014 至 2018 年度相關指標之審計

成果，如表 4-6 所列，謹分述如次： 

表 4-6  彰化縣審計室近 5 年度審計成果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項、件 

構面 績效指標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業務 

成果 

1.量化財務效益金額 551,363 1,786,537 1,037,342 1,205,754 80,791 

2.重要審核意見項數 86 82 84 91 － 

3.財務收支及決算

抽查、專案調查暨

財物稽察（不含配

合稽察）件數 

71 77 79 82 73 

4.陳報監察院案件 2 4 9 5 3 

顧客 

服務 

1.派員出（列）席民

意機關及監察院

會議或提供服務

件數 

3 4 6 5 3 

2.提供利害關係人

服務暨公民參與

審計件數 

13 19 24 22 23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壹、量化財務效益金額 

審計法第 2 條規定，賦予審計機關有審核政府機關財務收支、審定年度決算，及核

定機關人員財務責任之權責。審計部為統計並揭露政府各機關依據審計機關提出之審核

意見執行改善措施，所獲致增加收入或減省支出之財務效益，於 2010 年訂定「審計機

關審計結果財務效益量化統計作業指引」，建立統計審計機關獲致審計成果之財務效益

機制；統計範疇為各年度可據以量化財務效益之審核意見，並依財務效益產生年期長短，

區分為當期及長期兩類案件，長期性最多以 5 年為上限，按年分別統計（審計部，2018a：

13）。依上開統計指引統計彰化縣審計室 2014 至 2018 年度經審計部審查確定之審計結

果量化財務效益如表 4-7 所列，來源包括：一、修正減列歲出決算通知應繳入公庫數；

二、修正增列歲入決算通知應繳入公庫數；三、通知各稽徵稅捐機關查明依法補徵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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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物稽察結果節省支出；五、建議改善機關營運、或財務活動而節省支出或增加收

入、通知檢討不當福利或津貼而節省支出等，排除 2018 年度因尚在辦理審編及統計作

業中以外，2014至 2017年度審計結果量化財務效益，由 5億餘元逐年增加至 12億餘元，

呈上升趨勢，上揭為落實財務課責之成果。 

 

表 4-7  彰化縣審計室 2014 至 2018 年度審計結果量化財務效益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類 別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註 1） 

合    計 551,363 1,786,537 1,037,342 1,205,754 80,791 

1.修正減列

歲出決算

通知繳庫

數（註 2） 

4,139 15,081 4,696 5,574  

2.修正增列

歲入決算

通知繳庫

數（註 2） 

5,727 1,203,618 － 2,474  

3.通知各稽

徵機關查

明依法補

徵稅款 

5,083 12,281 4,512 2,070  

4.財物稽察

結果節省

支出 

33,414 95,397 74,970 35,183 54,039 

（ 內 含

37,172 千元

為彰化縣政

府收繳學校

屋頂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

系統標租廠

商之懲罰性

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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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續） 

5.建議改善

營運或財

務活動節

省支出或

增 加 收

入、或通

知檢討不

當福利或

津貼節省

支出 

502,999 

（逾 2 億元

案件計有：

彰化縣政府

及鄉鎮市完

成所轄道路

挖掘管理自

治法規，經

依法收取許

可費及修復

費而增加收

入 292,115

千元） 

460,159 

（2 億元案

件計有：彰

化縣政府及

鄉鎮市完成

所轄道路挖

掘管理自治

法規，經依

法收取許可

費及修復費

而增加收入

241,313 千

元） 

953,163 

（逾 2 億元

案件計有：

彰化縣政府

及鄉鎮市完

成所轄道路

挖掘管理自

治法規，經

依法收取許

可費及修復

費而增加收

入 242,497

千元及彰化

縣政府檢討

增設育兒津

貼排富條款

而節省支出

235,935千元

及彰化縣政

府修正補助

縣內國中小

學及高中學

生營養午餐

經費而節省

支出 296,306

千元） 

1,160,453 

（逾2億元案

件計有：彰化

縣政府修正

補助縣內國

中小學及高

中學生營養

午餐經費而

節 省 支 出

268,550 千元

及彰化縣政

府檢討增設

育兒津貼排

富條款而節

省 支 出

689,259 千

元） 

26,752 

（彰化縣政

府辦理彰化

縣伸港鄉全

興地區區段

徵收計畫，部

分土地長期

被占用未能

標售，經促請

研謀改善，已

排除占用並

標售增加收

入案） 

註：1.本表係以審計部完成審查案件為統計基準；2018 年度數據部分，因尚在辦理審編

及統計作業中，並非全年度審查後資料。 

2.修正減列歲出決算通知繳庫數及修正增列歲入決算通知繳庫數係統計總決算審

核報告之財務效益，並含調整時間性差異項目之數額。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重要審核意見項數 

鑑於表 4-6 之重要審核意見項數僅統計彰化縣審計室依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規定，

提出總決算審核報告之乙篇，針對各主管別各機關之各該年度所提重要審核意見，並獲

受查機關參採辦理部分，摘錄重要事項予以揭露；加上依審計法第 70 條及預算法第 28 

條規定，彰化縣審計室應提供彰化縣政府有關以前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財務（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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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單位預算等預算執行之審核資料，及增進財務運用效能與減少不符經濟性支出之建

議意見（審計部，2018a：23），以供彰化縣政府作籌劃擬編下年度概算前，決定施政

方針之參酌，經統計 2013至 2017年度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2018年度尚未完成審編），

對彰化縣政府籌編年度概算，提供增進財務上運用效能及減少不經濟支出之建議意見等

項數。 

本研究再針對總決算審核報告之乙篇，各主管別各機關之各該年度重要審核意見，

區分對於內部稽（審）核之實施情形提出意見等 6 類，並自 2016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

起，以促進各機關良善治理，將重要審核意見區分為前瞻、洞察及監督之意見（審計部，

2018a：23-24），並針對媒體或民意等各方關注，與民生及公共利益攸關之重大事項，

所研提各方建議意見，俾供彰化縣議員問政參考等相關意見項數納入統計；另蒐集審計

部全球資訊網，已公告 2013 至 2017 年度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揭露相關意見，獲媒體

關注援引之情形，即為 Mu1gan(2003:109-110)提出公部門課責機制中之媒體監督，透過

新聞報導或刊載於報章、網路上，供大眾檢視政府施政，以 2017 年度彰化縣總決算審

核報告為例，如 2018 年 7 至 9 月間經自由時報或中國時報等報載，如：舉債還債，彰

化財政仍缺 16.6 億；路太彎，彰縣機車自摔率超高；彰縣納骨塔全台之冠，恐過剩；智

慧眼線連結警系統不到 3 成；員林 5,000 盞黑戶路燈藏觸電風險等項數情形，經整理如

表 4-8 所列。由表 4-8 可見，彰化縣審計室對彰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基金 2013 至 2017

年度預算執行結果，研提相關意見項數介於 80 至 91 項，約呈逐年漸增趨勢，尚已達監

督政府施政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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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2013 至 2017 年度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揭露相關審核意見項數一覽表 

單位：項 

年    度 

項    目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調整後合計（註 1） 80 86 82 84 91 

合  計（一+二+三） 74 80 82 84 86 

小  計（一+二） 69 75 77 78 80 

一、監督預算執行及考核財務效能之重

要審核意見（註 2） 
59 65 71 72 72 

1-1對於內部稽（審）核之實施提出意見 7 5 2 4 4 

1-2對於計畫之實施及預算之執行提出

意見 
28 42 47 44 53 

1-3對於財務（物）之管理、運用提出

意見 
8 10 9 13 9 

1-4對於產銷營運管理提出意見者 2 3 3 3 2 

1-5對於採購作業提出意見 9 4 8 6 2 

1-6對於事務管理及其他事項提出意見 5 1 2 2 2 

2-1監督意見    66 70 

2-2洞察意見    5 2 

2-3前瞻意見    1 - 

二、對縣府籌編年度概算提供財務上增

進效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建議 
10 10 6 6 8 

三、各方建議意見 5 5 5 6 6 

獲媒體關注援引之意見（註 3） 未統計 7 5 12 5 

註：1.各年度意見總項數統一基準，為納列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年度決算及效益評估表

之審核意見，及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及採購執行情形之查核意見後之結果。 

2.重要審核意見項數 2013 年度不含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年度決算及效益評估表之

審核意見 1 項及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及採購執行情形之查核意見 5 項；2014 年度不

含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年度決算及效益評估表之審核意見 1 項及重大公共建設計

畫及採購執行情形之查核意見 5 項；2017 年度不含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及採購執行

情形之查核意見 5 項。 

3.獲媒體關注援引之意見項數係由彰化縣審計室統計自總決算審核報告完成審編後

1 至 2 個月內之援引情形。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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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審計機關配合審計部近年來在法制、治理及查核等三大面向，推展審計制度及

組織業務革新，除審核政府各機關預算執行、財務收支及決算、法令遵循情形外，並促

進各機關提升公共資源運用之經濟、效率及效果，以及敦促持續改善公共資源之管理，

進而達成審計機關監督、洞察、前瞻之功能。謹就彰化縣審計室於近兩年度完成之 2016

及 2017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之重要審意見，分依政府審計之監督、洞察及前瞻等三大

功能，擇選代表案例，摘述如次： 

一、監督意見 

審核意見標題：已建置禽場防疫基礎資料庫以利疫情及時因應處置，惟部分養禽場

未建檔管理，或未加強列管監測，允宜強化禽場管理機制及完善防疫資訊網絡，以利疫

情管制與防疫工作推動。 

意見內容：彰化縣為家禽高密度飼養之禽流感高風險區，禽流感疫情爆發不僅養殖

業者會因撲殺而造成損失，連帶影響消費者食安信心，對家禽產業出口經濟亦是嚴重打

擊。彰化縣動物防疫所 2017 年度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 1,042 萬餘

元辦理家禽流行性感冒防疫計畫。按彰化縣 2017 年度高病原性禽流感確診案例場，計

有陸禽場 5 場、鴨場 11 場。經查其業務執行情形，核有：（一）部分已委外執行禽流

感採樣監測措施之養禽場，未於防疫基礎資料庫建檔管理（圖 4-1）；（二）部分已辦

理畜牧場登記之養禽場未列管追蹤，防疫追蹤機制未臻健全；（三）部分高病原性禽流

感確診案例場周邊半徑 1 公里內禽場未加強列管監測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 

機關參採改善情形：據復：（一）已完成補登作業，將加強養禽場資料更新；（二）

將建請中央統合畜牧場資料或由畜政單位即時提供最新畜牧場資料；（三）已更新禽場

資料，以利防疫工作推動（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2018：乙－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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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彰化縣養禽場及高病原性禽流感確診案例場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轉引自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2018：乙－57。 

 

該項意見係彰化縣審計室對彰化縣動物防疫所辦理家禽流行性感冒防疫計畫執行

情形，查核發現有違反政策、計畫、作業或職能，或未盡職責等情事，經提出監督意見

之案例，落實監督機制，並促進施政透明，確保有效課責。 

二、洞察意見 

審核意見標題：積極辦理擴大取締酒後駕車及防制危險駕車專案，降低 A1 類事故9

死傷人數，惟取締時段與地點趨於固定，未有效遏止酒後駕車行為，允宜加強檢視酒駕

熱點，妥適規劃調整執行取締酒駕策略，以提高執法效能。 

意見內容：彰化縣警察局為有效遏止酒後駕車行為，2017 年度於「警政業務－交通

管理」工作計畫項下編列預算 967 萬餘元，辦理擴大取締酒駕及防制危險駕車專案，

按內政部警政署防制酒駕專區事故統計表列載，彰化縣交通事故 A1 類死傷人數由 2016

年度 8 人降至 2017 年度 4 人，降幅 50％。經查其執行情形，核有：（一）取締酒駕攔

檢時段趨於固定，允宜檢討攔檢時段與取締率之關聯性，妥適規劃調整攔檢時段，以提

升防制成效；（二）取締酒駕移送法辦比率雖高，惟部分分局取締件數偏低，有待強化

防制作為，以發揮執法效能；（三）取締酒駕攔檢地點趨於固定，且未於酒駕交通事故

                                                

9 A1 類事故是指造成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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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及飲酒場所附近加強取締，允宜評估酒駕攔檢地點之適切性，以有效防制酒駕交通

事故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 

機關參採改善情形：據復：（一）已將取締酒駕勤務，納入員警帄時執行攻勢勤務

（巡邏、守望及交通稽查）之加強項目，將可彌補固定式酒駕路檢模式不足之處；（二）

將於每星期週報會議定期檢討取締酒駕違規績效，以督促策進檢討改進；（三）將研議

彈性機制，妥適規劃取締酒駕勤務部署，以提高執法效果（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

2018：乙－71）。 

該項意見係彰化縣審計室對彰化縣警察局辦理擴大取締酒駕及防制危險駕車專案

執行情形，查核發現其有相關計畫或作業能未符合效能（果）性、制度規章缺失、資源

重複或重疊等事項，經提出含有洞察意見之案例，已強化洞察功能，增進業務執行效能。 

三、前瞻意見 

審核意見標題：各鄉鎮市設有多處避難收容場所，惟部分場所火災及地震防範強度

仍有待強化，或設置地點過度集中部分區域，允宜加強檢視避難收容場所安全性及配置

合理性，以保障民眾安全。  

意見內容：彰化縣政府為處理縣內災害防救事務，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9 條第 2 項及

其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設置彰化縣災害防救委員會，並由府內外相關單位參與策定災

害防救計畫及災害應變、復原等標準作業；另彰化縣消防局為辦理災害防救深耕中程計

畫，2016 年度於歲出預算「消防業務－災害管理」工作計畫項下，編列預算 764 萬元，

委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辦理相關災害防救計畫。截至

2016 年底止，全縣設有 414 處避難收容場所，經查災害防救業務執行情形，核有：（一）

部分避難收容場所火災及地震防範強度仍有待強化；（二）部分鄉鎮市避難收容場所設

置過度集中部分區域（圖 4-2）；（三）委外建置之彰化縣防災資訊網瀏覽點閱率偏低

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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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彰化縣內避難收容場所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轉引自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2017：乙－21。 

機關參採改善情形：據復：（一）將加強檢視避難收容場所消防及結構等安全性；

（二）將賡續納入合格場所，以提高避難收容能量；（三）將利用教育訓練及宣導機會

廣為宣傳，以提升網頁使用率（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2017：乙－21）。 

該項意見係彰化縣審計室對彰化縣政府及彰化縣消防局辦理災害防救事務，查核發

現其有政策、計畫或作業之長久影響、未來重大挑戰或災害趨勢發展之潛在風險及政府

因應權變能力等事項，提出含有前瞻意見之案例，得以辨識機關業務風險，提出預警建

議意見。 

參、財務收支及決算抽查、專案調查暨財物稽察（不含配合稽察）件數 

審計機關辦理各類審計工作，依審計目的可區分財務審計、遵循審計及績效審計三

大類，財務審計為審核受查機關年度歲入（收入）、歲出（支出）預算執行情形，及相

關預、決算收支之表件、財務報表等相關財務資訊，有無依相關財務報導規範處理，確

保受查機關上揭財務資訊已允當表達；遵循審計為評估某項查核議題，遵循所適用相關

規範之情形，確保受查機關已遵循有關法令或經適當之授權，執行相關業務；績效審計

則為透過適宜之評核標準，考核受查機關施政執行結果及獲致之實際績效，評析執行問

題或不符標準之肇因，以確保政府施政制度、計畫或機關之績效，遵循具備經濟、效率

及效果之原則（審計部，2018a：25-26）。 

 

避難收容場所 
人口數 

15,491-59,331 

59,331-103,171 
103,171-147,010 

147,010-190,850 
190,850-23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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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機關係以規劃財務收支及決算抽查、專案調查之方式辦理上述三類審計工作

（審計部，2018a：26），彰化縣審計室 2014 至 2018 年度辦理財務收支及決算抽查，

計有 187 件、專案調查 140 件及財物稽察計有 55 件，如表 4-9 所列，其中涵括公共工

程採購、經濟發展、財政管理、衛生醫療、社會福利、交通建設、文化教育、環境保護

等職能，藉以研提促進政府各項施政效能之意見，發揮審計功能。 

 

表 4-9  彰化縣審計室近 5 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抽查、專案調查辦理件數一覽表 

單位：件 

年 度 

類 別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  計 71 77 79 82 73 

1.財務收支及決算 36 40 39 39 33 

2.專案調查 24 26 30 31 29 

3.財物稽察 11 11 10 12 1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陳報監察院案件 

依審計法第 69 條規定，審計機關對政府各機關施政績效考核結果，有未負其職責

或效能偏低案件，應向監察院報告。彰化縣審計室 2014 至 2018 年度辦理績效審計結果，

依上述規定陳報監察院之案件數，共有 8 件，均屬設施閒置、延宕進度、效能不彰等類

型；另依審計機關處理陳報監察院審計案件注意事項規定，於辦理審計案件發現有異常

狀況，經通知各該（主管）機關按權責查處，其涉有財務違失，不法或不忠於職務行為

之處分，應陳報監察院備查者，彰化縣審計室 2014 至 2018 年度經通知機關查明依法處

理，並向監察院陳報且備查案件，共有 15 件，如表 4-10 所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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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彰化縣審計室近 5 年度陳報監察院案件件數一覽表 

單位：件 

年 度 

類 別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  計 2 4 9 5 3 

1.依審計法第 69 條報

告監察院未盡職責

或效能過低案件 

1 2 3 1 1 

2.通知機關查明處理

並陳報監察院備查

案件 

1 2 6 4 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另經統計審計部及地方審計處室 2014 至 2018 年度辦理書面審核、就地赴受查機關

抽查、或專案調查，發現各機關學校人員於財務上涉及違法行為，經依審計法第 17 條

規定，移送至檢調機關予以調查，並報告監察院案件，如表 4-11 所列示，共計 27 件，

多為地方政府案件，又其中內部控制及內部審核之疏失 14 件、帳務處理疏失 1 件、採

購作業疏失 10 件、預算執行疏失 1 件、支付作業疏失 1 件，當中尚無涉及彰化縣案件。

有關查貪防弊之部分，囿於審計為財務司法角色，並無司法調查權，如有發現各機關學

校人員於財務涉及違法行為，牽涉刑事案件，應移送法院辦理。 

 

表4-11 審計機關近5年度稽察各機關人員財務涉有不法行為經移送檢調機關偵辦並報

告監察院案件一覽表 

單位：件 

年 度 

類 別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  計 8 8 5 2 4 

1.中  央 1 0 1 0 未公告 

2.市  縣 3 4 2 2 未公告 

3.鄉鎮市 4 4 2 0 未公告 

資料來源：政府審計年報，審計部，2015-2019a；直轄市及縣市地方決算審核結果年

報，2015-2018c；鄉鎮縣轄市財務審核結果年報，審計部，2015-20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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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派員出（列）席民意機關及監察院會議或提供服務件數 

為發揮監督機關橫向及縱向之合作效果，及依據審計法等相關規定，彰化縣審計室

2014 至 2018 年度透過派員出（列）席彰化縣議會或監察院各項會議、提供審核資料或

查核意見、配合查察或派員（監察院）協查及其他服務等方式，提供有關政府審計之專

業服務（審計部，2018a：29），分別為 3 件、4 件、6 件、5 件、3 件，共計 21 件，包

含每年地方審計機關提供 2 次作為監察委員巡察彰化縣地方業務之參考資料，及每年依

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於議會審議決算審核報告時列席說明 1 次，尚有配合

監察院調查提供資料 5 件（含 2 件為調查彰化縣審計室依審計法第 69 條規定報告監察

院，受查機關有未盡職責或執行效能過低案件）、另 1 件為列席監察委員巡察彰化縣會議。 

陸、提供利害關係人服務暨公民參與審計 

鑑於審計機關之利害關係人除民意機關及監察院外，尚有被審核機關、媒體及人民

等，爰自 2016 年度將提供利害關係人服務、暨公民參與審計件數，納入顧客服務績效

指標之一，本指標涵蓋重要審計結果資訊發布、諮詢專家學者、公民參與審計等服務案

件數量（審計部，2018a：34）。 

審計部為實踐財務透明化及課責原則，透過及時公布審計成果相關資訊，以滿足公

眾對政府施政知的權利，於審計部全球資訊網主動公布重要資訊，自 1994 年公布中央

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自 1997 年逐年公布政府審計年報；於 2003 年起公布中央政府之

半年結算查核報告；自 2006 年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公布審計相關法律、法規命令、

組織相關職掌、年度施政計畫、預決算、業務成果統計、研究報告、公共工程採購契約

及服務信箱等訊息；於 2009 年 12 月訂有「審計機關政府審計資訊發布作業方案」，自

2010 年 2 月起於審計部全球資訊網，設有重要政府審計資訊專區，定期公布機關預算執

行、依法報送監察院案件、審計機關統計資料及建議意見，暨其他重要審計案件等審計

資訊；自 2010 年起逐年公布各縣市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及鄉鎮市財務之審核結果；

2010 年起不定期公布專案審計報告；於 2012 年起每年公布審計部績效報告（審計部，

2018a：35）。 

彰化縣審計室 2014 至 2018 年度於審計部全球資訊網發布重要審計結果資訊件數由

10 件增至 20 件、於審計報告專區每年公布總決算審核報告各 1 件及專案審計報告共 4

件，合計 9 件，並因審計部於 2016 年 2 月訂定「審計部資訊發布影片作業指引」，於

YouTube 平臺建置「中華民國審計部」專屬頻道（審計部，2018a：35），由彰化縣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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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室自行拍攝重要審計機關資訊及重大審計成果影片，計有「脫離財政黑洞的員林市」

及「彰化縣八卦山天空步道」等 2 部影片上傳，以擴大對於目標族群的服務。另因應 2013

年聯合國出版最高審計機關公民參與實務(Citizen Engagement Practices by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揭示，審計機關為國家獨立監督機關之一，於課責體系具有關鍵角色，

在行使法定職權監督政府施政時，自然與公民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提出審計機關與公

民間的互動型態有三個階段：一、由審計機關主動提供資訊予公民之單向關係；二、審

計機關向公民諮詢，而獲取意見之雙向關係；三、審計機關與公民一同制定決策之合作

夥伴關係（審計部，2018a：37）。彰化縣審計室為落實其中雙向關係之公民參與審計，

2014 至 2018 年度諮詢專家學者（公民團體）計有 3 案，另為強化公民參與深度，配合

審計部自 2017 年度起，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建置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參與審計專

區」，辦理其中「彰化縣清水岩溫泉遊憩區開發、營運及管理維護情形」及「彰化縣採

蚵車使用管理情形」等 2 案，專案調查案件之意見徵詢，作為專家諮詢內容及查核規劃

參考，如表 4-12 所列。 

 

表 4-12 彰化縣審計室 2014 至 2018 年度重要審計結果資訊發布及公民參與審計情形一

覽表 

單位：件 

年 度 

項 目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計（1+2+3+4） 13 19 24 22 23 

1.資訊發布情形 10 17 20 20 20 

2.審計報告專區 3 

（含 2 件專

案審計報告） 

2 

（含 1 件專

案審計報

告） 

1 1 2 

（含 1 件

專案審計

報告） 

3.影音專區 － － 2 － － 

4.專家諮詢件數 － － 1 1 1 

4-1.公共政策網路參

與平臺參與審計專

區件數 

－ － － 1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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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統計彰化縣審計室 2014 至 2018 年度上述各項指標之辦理情形，初步瞭解彰

化縣近年從事地方審計業務之相關績效成果，並已透過縣議會、監察院、審計部網站或

Youtube 網站、媒體等途徑公開相關審計結果，以促進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及有效落實公

共課責機制。 

 

第四節 彰化縣地方審計對促進財政透明之探討 

 

彰化縣審計室依據審計法第 2條規定，監督政府預算之執行、核定收支命令、審核

財務收支，審定年度決算、稽察財物及財政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之違失、考核政府財務

效能、核定機關人員財務責任，及執行其他依法律應辦理審計事項，處理相關審計業務

情形，詳如圖 4-3。 

 

圖 4-3  彰化縣審計室處理審計業務簡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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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分別藉由研析彰化縣審計室提具之專案審計報告、糾正案統計及研析、彰化縣

政府財政狀況及公共債務管理研析、彰化縣總決算資訊透明度之跨機關比較等 4 部分，

探討彰化縣審計室經由落實地方審計職責對促進地方財政透明之連結及影響，謹分述如

次： 

壹、研析專案審計報告 

審計部自 2010 年起針對重大績效審計案件，出版專案審計報告，藉以傳送重要績

效審計成果予利害關係人，使其瞭解審計作為及後續影響，提升績效審計廣度及深度，

彰化縣審計室迄 2019 年 4 月底止已出版 4 件專案審計報告，謹逐案概述案情如次： 

一、彰化縣伸港（全興地區）區段徵收計畫執行情形（2014 年 1 月出版） 

彰化縣政府辦理彰化縣伸港（全興地區）區段徵收計畫執行情形，查有：（一）未

衡酌地理區位欠佳及自然環境不利條件，審慎評估區段徵收計畫可行性，復因人口成長

遠低於預期，部分公共設施迄未擬定開發計畫或辦理綠化植栽，致未達成提升居住環境

品質，帶動地方發展之計畫目標；（二）財務自償性評估未臻周延且債務償還欠缺整體

規劃，復因土地標售成效欠佳及部分土地需地機關尚未撥用，標（讓）售收入未如預期，

肇致債款無力清償，財務負擔沉重；（三）改善土地標售欠佳之措施乏具體成效，及部

分被占用土地未研謀善策積極排除，耽延標售進度，致迄未依計畫期程辦理財務結算與

區段徵收成果報告。 

經彰化縣審計室依審計法第 69 條前段規定：「審計機關考核各機關之績效，如認

為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者，除通知其上級機關長官外，並應報告監察院」，於 2012

年 12 月通知彰化縣縣長查明妥適處理並報告監察院，嗣經彰化縣政府於 2013 年 1 月及

4 月函復彰化縣審計室，已檢討研提改善措施，審計部爰將彰化縣政府改善情形，於 2013

年 5 月陳報監察院，經監察院於同年 5 月函准備查。經追蹤彰化縣政府改善結果，已積

極辦理土地標售作業，自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7 月底止，增加標售收入 5 億 6,760 萬

餘元，償還債務 6 億 6,000 萬元，另該區人口亦有增加趨勢，並排除被占用土地（審計

部，2014a）。 

二、彰化縣永靖鄉簡易棒球場興建使用情形（2014 年 10 月出版） 

彰化縣政府及彰化縣永靖鄉公所辦理彰化縣永靖鄉簡易棒球場興建使用情形，查

有：（一）主辦機關－彰化縣永靖鄉公所部分：1.未依規定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及預

算書圖審查，致延宕取得建造、雜項及使用執照；復因與彰化縣政府間協調欠當，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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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委託技術服務工作，增加公帑支出；2.未確實評估營運成本及其財源籌措可行性，致

完工後因經費有限未能妥善管理相關設施，致球場長期閒置。（二）補助機關－彰化縣

政府部分：1.未覈實審查土地編定是否符合規定即核發建造及雜項執照，俟完工後始發

現部分設施占用國土保安用地而辦理變更，核有審查不周責任；2.未本於上級主管機關

權責覈實指導及考核該公所執行棒球場興建及後續管理工作，致球場長期閒置。 

經彰化縣審計室依審計法第 69 條前段規定，於 2011 年 7 月報告監察院。案經監

察院立案調查竣事，以彰化縣政府未覈實審查土地編定是否符合規定，即核發建造及雜

項執照，俟完工後始發現部分設施占用國土保安用地而辦理變更，審查不周；未本於上

級機關權責覈實指導及考核永靖鄉公所執行棒球場興建及後續管理工作，致球場自 2007

年 9 月竣工起算，閒置超過 4 年 l 個月仍未使用。另永靖鄉公所未依規定辦理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及預算書圖審查，延宕取得建造、雜項及使用執照，該工程雖於 2007 年 9

月竣工，惟完工後因部分設施占用國土保安用地，延宕至 2009年 12月方取得使用執照；

未確實評估營運維修成本及財源籌措可行性，致完工後因經費有限未能妥善維護有關設

施，任令長期閒置等均核有怠失，經提案糾正彰化縣政府暨永靖鄉公所，移送行政院轉

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2011 年 12 月 7 日監察院公報第 2785 期） 

本案相關缺失情事，迭經彰化縣政府研提改善措施，並議處相關失職人員；另上開

監察院糾正事項，經行政院函轉彰化縣政府檢討改善情形核復監察院，案經永靖鄉公所

補辦用地編定變更事宜及修復相關設施，促使球場有效活化使用，並委外經營管理，積

極舉辦各項比賽及提供訓練；彰化縣政府已修訂建造執照審查規定，並提高抽查比率及

強化課責機制，以提升審查品質；並督促永靖鄉公所研訂球場活化運用計畫，並定期追

蹤活化進度，每年辦理考核督訪作業，以提升場館營運績效（審計部，2014b）。 

三、彰化縣社頭鄉產業發展推廣中心興建及使用管理情形（2015 年 8 月出版） 

彰化縣社頭鄉公所辦理彰化縣社頭鄉產業發展推廣中心興建及使用管理情形，查

有：（一）計畫興建之初，未評估計畫可行性及分析成本效益，致該中心完工後無行政

管理與維護人力支援，亦無社區志工及農特產業相關工會或產銷組織參與管理營運，設

施幾近閒置；（二）未考量計畫財源，以超出法定預算辦理工程發包，致無法籌措增加

之經費及上級補助計畫結案時間緊迫等因素，工程迭經變更減作，影響使用功能；（三）

工程完工後未積極爭取經費辦理設備裝修，且無具體營運計畫；委外經營招標乏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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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未檢討屢次流標肇因，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設施幾近閒置，未能發揮計畫預期成

效。 

經彰化縣審計室依審計法第 69 條規定，於 2010 年 7 月函請彰化縣縣長及社頭鄉

鄉長查明妥適處理，並經審計部報告監察院。案經監察院立案調查竣事，提出社頭鄉公

所未確實辦理可行性評估及成本效益分析，率爾核定興建，肇致該中心 2006 年 6 月驗

收合格後，設施閒置逾 4年 8個月；又該公所辦理本案工程發包，工程總經費預計為 4,879

萬餘元，未考量本案計畫財源，以超出法定預算4,000 萬元辦理工程發包（決標金額4,628

萬元），行預算外採購工程之情事，在增加經費無法籌措及上級補助計畫結案時間緊迫

下，工程迭經變更，雖終仍以近 4,000 萬元完工，惟該中心仍無內部裝潢及空調設備，

辦理委外經營招標及標租作業共計 35 次，均無人投標而流標，每年尚須支付 20 餘萬

元管理費，始終未能提出有效改善措施，相關主管機關經濟部、彰化縣政府亦難辭監督

不周之咎，均有違失，經提案糾正經濟部、彰化縣政府及社頭鄉公所，並函請行政院轉

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2011 年 2 月 16 日監察院公報第 2743 期）。經追蹤社頭鄉公所

研擬改善措施執行結果，已活化為織足藏樂館，強化觀光行銷及寓教於樂之功能，整體

營運效能及參訪人數均逐年成長（審計部，2015）。 

四、彰化市第一公墓興建納骨塔工程計畫執行情形（2018 年 1 月出版）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辦理彰化市第一公墓興建納骨塔工程計畫，查有：（一）未先提

報興辦事業計畫並取得殯葬設施設置許可前，即完成水土保持計畫，作業程序前後倒置，

肇致本案水土保持計畫於 2007 年 10 月完成後無法辦理後續送審作業，較原定計畫耽延 

1 年 2 個月餘，影響整體計畫執行進度；（二）興辦事業計畫核定後延遲展開納骨塔

建築設計作業，且未考量基地位於山坡地，應辦雜項執照審查程序繁瑣，須建築師配合

提供相關建築配置圖說，肇致水土保持計畫核定後進度停滯不前，耽延 2 年 3 個月餘，

延宕雜項執照申請時程；（三）未積極辦理設計成果審查作業，相關審查工作曠日廢時，

肇致工程設計及審查費時 3 年 2 個月餘，嚴重耽延建設期程；復未落實設計查核工作，

肇致工程開工後經施工廠商測量發現存有大量剩餘土石方，必須辦理變更設計及水土保

持計畫再送審，嚴重影響施工進度，未能達成計畫目標。 

經彰化縣審計室依審計法第 69 條規定，於 2015 年 1 月函請彰化市市長查明妥適

處理，並報告監察院。嗣經彰化市公所於同年 4 月、7 月、8 月、10 月及 11 月函復具體

改善措施後，審計部於同年 12 月陳報監察院，監察院並於 2016 年 1 月准予備查。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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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彰化市公所研擬改善措施執行結果，該納骨塔主體建築及納骨櫃位裝修工程均完

工，並於 2016 年 12 月正式啟用營運（審計部，2018e）。 

經檢視上揭彰化縣審計室出版 4 件專案審計報告，其中永靖鄉簡易棒球場、社頭鄉

產業發展中心、彰化市第一公墓納骨塔等 3 件，已議處相關行政機關人員，其中永靖鄉

簡易棒球場、社頭鄉產業發展中心等 2 件經監察院糾正在案，此為政府審計促進地方政

府公共課責中，落實績效課責之實證。另為貫徹財務透明化及課責之精神，審計部及時

公布審計結果資訊，以滿足人民知悉政府施政的權利，於審計部全球資訊網主動公布重

要審計資訊，其中於 2010 年起每年公布各縣市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及鄉鎮市財務之審

核結果；2010 年起不定期公布專案審計報告，故上揭 4 件專案審計報告均可於審計部全

球資訊網首頁之審計報告項下查閱，增進民眾對彰化縣地方政府相關施政缺失之瞭解，

藉以促進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 

貳、糾正案之統計及研析 

經統計彰化縣審計室 2009 至 2018 年間陳報監察院案件，並由監察院成立糾正案計

有 7 案，其中彰化縣員林運動公園附屬場館設施興建使用情形、彰化縣政府執行彰化國

家花卉園區計畫等 2 案，係併查處相關計畫之上級主管機關缺失，由轄審之教育農林審

計處彙報監察院案件而成立之糾正案件，如表 4-13 所列，結合監察院及審計機關之功

能，發揮綜效，遂行善盡審計職責，發揮監察功能之審計使命，相關糾正案文經公開於

監察院網站，亦由彰化縣審計室揭露於各該年度之總決算審核報告，或於審計部全球資

訊網辦理資訊發布等，使民眾瞭解相關審計作為，此為促進彰化縣地方財政透明及落實

公共課責機制之實例。  

表 4-13 彰化縣審計室 2009 年至 2018 年間陳報監察院案件成立糾正案件一覽表 

年度 
審計 

單位 

監察院 

公報 

期數 

案       由 

2009 審計部
教育農
林審計
處 

2686 其中彰化縣政府辦理彰化縣員林運動公園附屬場館設施興建使
用情形，核有：計畫變更未妥為評估可行性，及網球選手訓練
中心興建後，未積極辦理相關訓練，致長期閒置，未發揮預期
效益；未妥為規劃場館設施之營運，致設施長期閒置；網球場
開放使用情形欠理想，使用費收入遠低於管理維護費，形成財
政負擔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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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續） 

2011 彰化縣
審計室 

2743 彰化縣社頭鄉公所辦理社頭鄉產業發展推廣中心完工後使
用管理情形，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經監察院調
查竣事，並提案糾正。 

2011 彰化縣 

審計室 

2785 彰化縣政府及永靖鄉公所辦理彰化縣永靖鄉簡易棒球場未
覈實審查土地編定是否符合規定即核發建造及雜項執照，
俟完工後始發現部分設施占用國土保安用地而要求變更，
審查不周；未本於上級機關權責覈實指導及考核該公所執
行棒球場興建及後續管理工作，致球場 96 年 9 月竣工起算
閒置超過 4 年 1 個月迄未開放使用。另彰化縣永靖鄉公所
未依規定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及審查預算書圖，延宕取
得建造、雜項及使用執照，該工程雖於 96 年 9 月竣工，惟
完工後因部分設施占用國土保安用地，延宕至 98 年 12 月
方取得使用執照核有怠失，依法提案糾正。 

2012 彰化縣 

審計室 

2810 彰化縣政府辦理石笱排水改善工程（花壇段）執行情形，
發現未依規定要求設計單位辦理地質鑽探與結構及水理分
析，即審查通過設計成果，致施工中發生護岸坍塌情事；
復未評估致災原因即要求廠商依原設計工法修復，統計 95

至 97 年間，共發生 9 次坍塌情事，修復經費共耗 7,500 萬
餘元，且迄今逾 3 年半仍未修復完成，影響防汛功能及交
通安全甚鉅等，相關人員涉有財務上重大違失，經監察院
調查竣事並通過糾正案。 

2013 教育農
林審計
處 

2863 其中彰化縣政府執行彰化國家花卉園區計畫，相關規劃未
臻周延，致已完成設施入不敷出或低度利用；復該府未整
合花卉產業相關資源、未依計畫提供及協助業者各項花卉
輸出資訊暨辦理報關、運輸等功能、未善盡追蹤考核是否
達成強化銷售管道成效之職責，致停辦多項重點建設，無
法達到預期效益，經核有怠失，依法提案糾正。 

2015 彰化縣 

審計室 

2956 彰化縣政府疏未督促所屬積極協助溪州鄉等公所取得及解
決廚餘堆肥廠合法用地事宜，復未審慎評估設備處理量與
其營運所需專業人力及運作成本，亦未落實追蹤管考，致
轄內 4 座廚餘堆肥廠平均實際日處理量僅核定補助處理量
17.55%，更為計畫預估處理總量 6.02%，終肇生部分廚餘處
理設備閒置及效能不彰，經核顯有欠當，依法提案糾正。 

2017 彰化縣 

審計室 

監察院公
告 日 期
2017.7.18 

彰化縣溪湖鎮公所辦理溪湖鎮立聯合托兒所新建工程未審
慎辦理興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復未積極籌措興建計畫之財
源，致執行進度嚴重落後，延宕辦理期程，影響幼兒受教
之權益；未依評選須知所訂經費及應興設項目切實審查服
務建議書，致規劃內容未能依原訂經費執行；復未有效控
管設計廠商辦理修正事宜，延誤發包期程；又漠視已定之
總興建經費及建築物結構安全，未審慎檢討施作特殊工項
之必要性，致需大幅減作量體及相關設施設備，衍生主體
工程於完工後仍無法使用，未能及時彰顯興建工程之效益。 

註：本表係由研究者整理彰化縣審計室 2009 年至 2018 年間陳報監察院案件或併其他審
計機關彙報監察院案件而成立糾正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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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經彰化縣審計室提供資料，或經監察院依據審核報告列載資料，立案謂查而糾正

者計有 1 案，係彰化縣審計室 2015 年查核彰化縣政府，因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7 年 9

月修訂放流水標準之重金屬排放標準值規範，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3 年 11 月訂頒之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為寬鬆，為減少農地污染負荷，改善彰化縣東西二圳灌溉系統水質，

2009 年 12 月已訂頒彰化縣東西二圳放流水標準，提高直接或間接排放至東西二圳灌溉

系統之事業放流水銅、總鉻、鋅之管制標準，惟預防農地污染管理作業未周延，致污染

源未有效減少，亟需研謀改進，經促請檢討改善（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2016：64），

並揭露於 2015 年度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經監察院立案調查，調查結果查有彰化縣環境保

護局未覈實稽查縣境內東西二、三圳含重金屬廢水來源，及時遏止違法業者長期排放廢

水，致附近水體及土壤受污染，凸顯政府執行公權力為力有未逮，監督查核機制欠嚴謹

周延，且彰化縣政府亦未善盡督促或協助功能，均有不當，爰依法於 2017 年 5月3日公

告糾正在案（監察院，2017）。 

參、彰化縣政府財政狀況及公共債務管理研析 

有關第一章第三節提及我國地方政府中僅彰化縣自 2008 年至 2017 年總預算執行結

果，年年歲出決算數均大於歲入決算數，連續 10 年收支差短，須舉債支應政務需要，

且觀察近 10 年公共債務增減趨勢，自 2009 年底之 196 億餘元逐年攀升至 2018 年底 264

億餘元，於十六縣市（除直轄市六都外）當中，僅次於苗栗縣 382 億餘元，彰化縣公共

債務餘額為第二高，面臨如此財政窘境，作為地方審計機關之彰化縣審計室這些年對監

督彰化縣政府之財政收支狀況及公共債務管理之作為為何? 

一、經分析彰化縣自 2008 年至 2017 年總預算執行結果，如以 2008 年為基期，由表 4-14

可見，年年歲入增加幅度均不及歲出增加速度，須舉債支應政務所需；又歲入扣減

補助及協助收入，與獲配之統籌分配稅後，自籌財源占年度歲入之比率，介於 26.34

％至 36.40％之間，10 年間除 2013 至 2015 年逾 30％外，其餘年度均未達三成，如

表 4-14 所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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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彰化縣 2008 至 2017 年度歲入歲出及短絀趨勢分析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年度 
歲入決算數 

以 2008 年為

基期之趨勢

比率 

歲出決算數 

以 2008 年

為基期之趨

勢比率 

歲入歲出 

短絀金額 

自籌財

源比率 

2008 29,517,363 100.00 30,020,452 100.00 -503,088 29.53 

2009 33,622,877 113.91 38,749,494 129.08 -5,126,616 27.02 

2010 33,478,542 113.42 36,522,086 121.66 -3,043,544 27.92 

2011 33,572,172 113.74 36,576,702 121.84 -3,004,530 28.23 

2012 36,247,996 122.80 39,474,677 131.49 -3,226,681 26.34 

2013 37,560,767 127.25 38,893,131 129.56 -1,332,364 32.84 

2014 39,906,506 135.20 41,204,936 137.26 -1,298,430 36.40 

2015 39,454,290 133.66 40,677,453 135.50 -1,223,163 32.45 

2016 37,393,845 126.68 40,669,073 135.47 -3,275,228 26.90 

2017 38,854,100 131.63 40,507,389 134.93 -1,653,288 27.96 

註：1.本表數據均為決算審定數；自籌財源係指歲入扣減補助及協助收入、統籌分配

稅收入後之金額。 

2.資料來源：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2009-2018。 

 

二、近一步分析彰化縣 2008 至 2017 年度歲出政事別之組成結構，均以教育科學文化支

出占各年度歲出決算審定總數比率（以下簡稱占比）居首，介於 36.03 至 41.14％間，

其次為社會福利支出，其占比由 2013 年度之 12.46％，逐年上升至 2016 年度 15.99

％，介於 11.98％至 14.62％，再次之為經濟發展支出，其占比位於 9.39％至 21.89

％，而社會福利支出及經濟發展支出於上揭年度之占比互有消長，如表4-15所列示，

2012 至 2015 年度以經濟發展支出占比均較社會福利支出為高，因自 2014 年度起開

辦，如：生育津貼等超過一致標準之社會福利措施，申請人數逐年增加，致使 2016

及 2017 年度社會福利支出占比超逾經濟發展支出，惟彰化縣政府財政窘困，如何在

兼顧縣政推動及財政永續健全發展下，配置有限資源，排列優先施政重點，讓縣民

有感，此為地方首長施政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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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彰化縣 2008 至 2017 年度總決算審定數歲出政事別之比率一覽表 

 

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對地方預算編列及執行預警項目所列，社會福利支出項目編列超

過一致標準之認定標準，包括：超逾現行法定給付或補助標準、或超逾中央一致性

政策給付或補助標準、或由地方自辦之福利措施且編列金額大者等，如經行政院主

計總處審認有相關情事，將扣減地方政府考核分數或補助款；以 2017 至 2019 年彰

化縣總預算編列情形為例，區分為（一）超過現行法定給付或補助標準者，如：老

人及身障者免費乘車；（二）超過中央一致性政策給付或補助標準者，如：國中小

免費營養午餐、65 歲以上老人裝置全口假牙、0 至 12 歲臨時托育補助；（三）地方

自辦之福利措施，如：老人重陽敬老禮金（含百歲人瑞敬老禮金）、生育補助，以

上為超過一致標準社福措施。經蒐集彰化縣審計室公告近 5 年度－2013 至 2017 年

度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研提對地方財政或債務管理或發放超過一致標準社福措

施等相關意見情形，及 2013 至 2018 年度對彰化縣政府籌編年度概算時，所提供增

進財務運用效能及減少不經濟性支出之建議意見，及其中對財政或債務管理、相關

開源節流措施等意見項數，經統計如表 4-16 所列，相關意見標題如表 4-17 所列，

單位：％ 

政事別 

年度  

教育科

學文化

支出 

社會福

利支出 

經濟發

展支出 

退休撫

卹支出 

警政 

支出 

一般政

務支出 

其他各

項支出 

2008 39.57 12.37 9.39 12.99 12.82 8.59 4.27 

2009 36.03 11.98 21.89 10.08 9.98 7.05 2.99 

2010 41.08 12.36 13.81 11.40 11.25 7.42 2.68 

2011 41.14 13.02 12.30 11.91 11.50 7.57 2.56 

2012 36.75 12.68 16.53 12.00 10.34 7.42 4.28 

2013 39.91 12.46 14.60 11.31 10.33 7.74 3.65 

2014 39.93 13.11 15.33 11.44 10.16 7.42 2.61 

2015 38.53 14.62 14.99 11.73 9.68 7.68 2.77 

2016 38.61 15.99 13.87 12.12 9.54 7.55 2.31 

2017 38.80 15.09 13.97 12.07 9.71 8.10 2.25 

資料來源：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201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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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審計機關雖每年均研提相關建議或審核意見，惟彰化縣政府參採及落實辦理情

形，則屬行政權責。 

 

表 4-16 彰化縣審計室 2013 至 2018 年度研提財政或債務管理或超過一致標準社福措施

相關意見統計表   

單位：項 

年  度   

類  別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重要審核意見或各方建議

意見（詳表 4-17） 
3 2 3 2 2  

2.對縣府籌編年度概算提供

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

經濟支出之建議 

10 10 6 6 8 11 

(1)財政或債務管理 3 3 3 2 2 2 

(2)開源方面（細項） 
1 1 

4 7 5 5 

(3)節流方面（細項） 4 4 3 3 

資料來源：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2014-2018；審計機關

內部資訊網。 

表 4-17 彰化縣審計室 2013 至 2017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列載財政或債務管理或超過一

致標準社福措施相關意見標題一覽表   

意見類別 

年  度 
財政或債務管理方面 

超過一致標準 

社福措施方面 

2013 年度重

要審核意見 

1.年度歲入預算執行結果略有成長，惟

仍不足以支應歲出需求，連年產生差

短，允宜研謀具體措施，改善財政困

境。 

 

2.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復再攀高，債務付

息逐年遞增，財政狀況日趨嚴峻，允宜

審慎控制債務成長幅度，以健全財政。 

 

  



 

75 

表 4-17（續） 

 3.推動開源節流措施有助於改善財政，惟

執行成效未臻理想，尚待賡續檢討研謀

良策。 

 

2014 年度重

要審核意見 

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及債務付息復再攀高，

債務舉借數額超逾需求，債務管理亟待研

謀改善。 

 

2014 年度各

方建議意見 

 辦理國中小免費營養午

餐，嘉惠全縣 12 萬餘國

中小學生，惟未排富之齊

頭式補貼，不符公平正

義，且加重財政負擔，亟

待檢討改善，以提升財務

效益。 

2015 年度重

要審核意見 

1.部分開源節流措施略具成效，公共債務

未償餘額雖有微幅下降，惟歲入歲出連

年產生短絀，高度仰賴舉債挹注財政，

債務負擔沉重，亟待妥謀善策，以健全

財政狀況。 

 

2.本年度歲入歲出短絀較預計減少七成，

惟自籌財源較上年度減少，強制性或義

務性經費占歲出逾八成，歲出結構僵

化，且人事費逐年遞增，允宜以量入為

出原則籌編及控管預算與執行。 

 

2015 年度各

方建議意見 

 彰化縣政府及各鄉鎮市公

所持續推行各項社會福利

政策，提升縣民照護品

質，惟推展非法定社會福

利措施未衡酌整體財政狀

況及福利措施之必要性，

加重財政負擔，允宜積極

研議改善，以維縣政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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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續） 

2016 年度重

要審核意見 

已推動財政健全方案，惟歲入歲出仍持續

短絀，仰賴舉借債務支應各項政務所需，

肇致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居高不下，整體財

政仍待研謀改善，以健全財政狀況。 

歲出規模已略減，有助改

善財政狀況，惟非法定社

會福利支出及人事費仍逐

年增加，允宜審慎檢視資

源配置之妥適性及必要

性，以有效撙節相關支

出。 

2017 年度重

要審核意見 

歲入歲出短絀雖已趨緩，惟連續 6 年度發

生差短，且長年仰賴舉借債務支應各項政

務所需，不利於營造永續發展治理環境，

允宜籌謀善策勵行開源節流措施並縮減歲

出規模，以有效控制債務規模及維護財政

健全。 

生育補助政策立意良善，

惟財政負擔日益沉重，且

執行成效有限，允宜研謀

改善，以減輕財政負擔。 

資料來源：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2014-2018。 

 

四、經蒐集近 10 年度彰化縣政府對於彰化縣審計室研提上揭審核意見之參採情形摘要

如次： 

（一）彰化縣政府自 2009 年起補助全縣 218 所公私立國中小學免費營養午餐之支

出，至 2014 年底辦理該政策 6 年共增加經費 60 億餘元，占上述年度累計短

絀增加數額之 47.31％及公共債務增加未償餘額之 66.46％，對彰化縣財政形

成沉重負擔，經彰化縣審計室於 2015 年 5 月通知該府允宜審慎研謀因應良

策，以提升財務效益，並經彰化縣審計室於同年 11 月納列對該府增進財務

運用效能及減少不經濟性支出之建議意見，賡續促請研謀改善。經該府於

2015 年 7 月 15 日統計調查午餐補助結果，併同財政狀況考量，嗣於 2016

年 2 月修正「彰化縣政府補助國民中小學及縣立高中學生營養午餐經費注意

事項」第 2 項，普通班學生每生每餐補助午餐費 20 元為上限，經濟弱勢學

生全額補助，於 2016 及 2017 年度減省午餐補助經費 2 億 9,630 萬餘元及 2

億 6,855 萬餘元，惟自 2017 第 2 學期（2018 年 2 月）起彰化縣營養午餐又

恢復為全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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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化縣政府 2015 年度超過一致標準之社會福利支出，較 2014 年度大幅增加

6 億 7,942 萬餘元，約 212.60％，主要係新增「疼子 333」（增加經費 4 億

3,210 萬餘元）、「生活變輕鬆暨孝順 369 健康久久久」（增加經費 2 億 4,770

萬餘元）等 2 項社會福利，惟卻未審慎衡酌有無相對收入來源，而均係以追

加預算方式辦理，並以舉債為主要財源，足見辦理該等社會福利措施，顯未

兼顧整體財政負擔，經彰化縣審計室於 2016 年 6 月通知注意研謀改善。經

該府同年 8 月 1 日起檢討增設育兒津貼排富條款，於 2016 及 2017 年度節省

經費支出 2 億 3,593 萬餘元及 6 億 8,925 萬餘元，2018 年度部分尚待統計及

審查。 

（三）彰化縣前任魏縣長 2018 年推動 369 老人重陽敬老禮金之齊平式社福政策，

即設籍彰化縣 65-79 歲長者統一發放 3,000 元，80-89 歲長者 6,000 元、90 歲

以上 9,000元，2019年度並以此原則編列預算，經現任王縣長衡酌財政困窘，

於辦理彰化縣 2019 年度總預算第 1 次追加（減）預算案，追減 4 億 9,976

萬餘元，調整實施排富優先原則，以弱勢的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維持發放

369 老人重陽敬老禮金，其他則調整為每人 1,000 元，百歲人瑞發放 1 萬元，

經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2、3 次臨時會審議通過，獲大多數議員之支持。此

即為彰化縣政府參採彰化縣審計室，為供該府編擬 2019 及 2020 年度施政方

針及籌編預算案之參酌，所提供增進財務運用效能及減少不經濟性支出之建

議意見，與彰化縣審計室審編 2017 年度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所研提之重

要審核意見，經送彰化縣議會審議，並獲媒體報章關注援引，終獲該府重視

且採行之正面案例，為政府審計促進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及落實公共課責之實

證。 

五、經研析彰化縣政府 2014 至 2018 年底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及債務比率，如表 4-18 所

列，1 年以上及未滿 1 年公共債務之未償還餘額，尚無超過公共債務法第 5 條規定10

                                                

10 公共債務法第 5 條第 4 項規定：「縣（市）及鄉（鎮、市）所舉借之 1 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

數，占各該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之比率，各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及百分之二十五。」同法

條第 10 項規定：「中央、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為調節庫款收支所舉借之未滿 1 年公共債

務未償餘額，其未償還之餘額，中央不得超過其當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百分之十五；各直

轄市、縣（市）、鄉（鎮、市）不得超過其當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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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債務比率 50％及 30％，且 1 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亦無超過公共債務法第 6

條規定，達上揭規定債限（50％）之 90％，應訂定改善債務計畫及改善時程，經彰

化縣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須送監督機關進行審查之情事；該府於全球

資訊網首頁亦公布該府及各鄉鎮市公所之最新債務訊息，供大眾檢閱瞭解，提升財

政透明度；另該府已按月檢送 1 年以上及未滿 1 年之公共債務負擔概況表等表件予

財政部，並副知彰化縣審計室，據以列管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情形，彰化縣審計室並

適時將收支財政或公共債務管理情形等納列財務收支抽查項目，俾研提相關審計意

見，相關意見及參採成果如同前段三及四所述。 

 

表 4-18 彰化縣 2014 至 2018 年底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及債務比率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年度 

1 年以上公共債務 未滿 1 年公共債務 

合  計 

債務餘額 
債務 

比率 
債務餘額 

債務 

比率 

2014 15,966,666  31.65 7,885,902  17.63 23,852,569  

2015 15,516,666  30.73 8,314,260  18.92 23,830,926  

2016 15,229,333  30.38 9,642,431  22.29 24,871,764  

2017 15,219,999  30.58 10,888,146  25.16 26,108,146  

2018 16,783,333  33.58 9,635,754  21.92 26,419,087  

資料來源：彰化縣總決算，彰化縣政府，2015-2019；財政部國庫署網站公告公共債務

概況表。 

 

肆、彰化縣總決算資訊透明度之跨機關比較 

依 ISSAI 第 20 號透明化及課責原則(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指

出，審計機關將查核政府相關作業之結果予以公開於大眾，是落實審計機關公共課責功

能之實際行動（審計部，2018b：52）。審計部為使民眾瞭解審計機關對中央及縣市政

府年度預算執行成果即總決算之審計結果，定期於審計部全球資訊網，公告各年度中央

政府及各縣市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以收財政透明及公共課責之效。經作者於 201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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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以本章第二節彰化縣財政透明變化之研究，所建置有關決算書內容之 14 項評核

財政透明程度之指標，對審計部全球資訊網檢視彰化縣審計室審核彰化縣政府 2017 年

總決算，所出具之 2017 年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之內容，與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網站公

告 2017 年彰化縣總決算之資料，比較兩者透明度情形，經檢視符合指標基本揭露要求

者，1 項指標以 1 點計算，彰化縣總決算揭露情形計有 5 點，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計

有 13 點，如表 4-19 所示，顯示審計部全球資訊網公告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所揭露

財政資訊之品質，較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網站公告彰化縣總決算之品質為佳，足見彰化縣

地方審計機關，與地方行政機關公開揭示總決算相關內容之透明程度存有落差。 

 

表 4-19 2017 年彰化縣總決算及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財政透明之評比 

衡量標的 

指標項目 總決算 審核報告 

得    分 5 13 

1 應披露預算執行結果與法定預算數的符合

程度 
1 1 

2 應披露年度執行中對預算所做的任何調整 0 1 

3 應列有非財務性的績效資訊 0 1 

4 支出應以總額法表達 1 1 

5 應披露特種基金資訊 1 1 

6 規費應分開說明 1 1 

7 應提供機關別的支出資訊 0 1 

8 應提供功能別的支出資訊 1 1 

9 應提供經濟別的支出資訊 0 1 

10 應包含披露財產目錄 0 1 

11 應披露政府投資目錄 0 1 

12 應披露債款目錄 0 1 

13 退休給付義務之資訊 0 1 

14 說明會計基礎 0 0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觀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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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係探討「財政透明與政府審計之研究－以彰化縣為例」，透過文獻分析

蒐集所需資料，藉以瞭解財政透明與政府審計間之連結與影響，加以梳理分析，並透過

相關統計分析及實例研究，彙整歸納其脈絡，進而提出本研究的發現與建議。 

壹、彰化縣現今財政透明略有改善，惟相較與國際預算透明化準則，仍有待改進努力事項 

本研究經綜整以蘇彩足教授等人於 2009年依OECD於 2001年完成預算透明化最佳

實務中，選擇我國地方政府適用於財政透明化的規範，所建構 38 項評估指標，應用於

彰化縣政府之評估結果（蘇彩足等人，2009：28-35），及莊緯茹於 2014 年 3 月以 IMF

訂定之健全財政透明度實行準則，及 OECD 制訂之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就現行我國地

方政府之財政透明度相關法令規範，建構適用於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之 43 項評量項目

（莊緯茹，2014：43-49），於 2019 年 4 月間觀察彰化縣政府網站公告資料，及彰化縣

審計室審編總決算審核報告，與彰化縣議會審議相關預決算及總決算審核報告等情形，

進行縱向不同時間點之追蹤及檢證。研究結果發現，近 10 年來彰化縣政府有關財政透

明度之揭露情形，經檢視如以蘇彩足教授 2009 年評估項目為基準，彰化縣 2019 年度揭

露情形計有 19 點，較 2009 年度 16 點稍有改善；如以莊緯茹 2014 年度評估項目為基準，

彰化縣 2019 年度揭露情形計有 19 點，也較 2014 年度 18 點略有改善。惟尚有部分項目

近 10 年仍無改善成果，如：預算書內容部分，未包括預算總說明、未包含 3 年或 3 年

以上中程財政展望、前期所作財政收支估測有重大落差時未作說明、未提供機關別的支

出資訊、未披露財政收支估測時，所隱含的經濟假設、未提供或有負債資訊；於決算書

內容部分，未列有非財務性的績效資訊、未提供機關別及經濟別的支出資訊、未披露財

產目錄及政府投資目錄暨債款目錄；在其他財政報告或資訊部分，會計月報或半年結算

報告未上網、未編製並在網路上公布選前財政報告；於預、決算過程或資訊品質及可靠

性部分，財政部門仍待積極提升公民與非政府組織，對於預算過程的瞭解等，顯見彰化

縣政府在網站上公告之預決算資訊、其他財政報告及提升公民與非政府組織，對於預算

過程的瞭解之公民監督等部分，其財政透明度與國際推行預算透明化的標竿準則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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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另經追蹤蘇彩足等人接受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

於 2009 年提出「政府透明化之分析架構及評估」研究報告，對財政透明化之政策建議，

如：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主導，集中辦理提升縣市財政透明化相關業務，揭露各縣市完整

財政資訊及進行比較，並製作便於民眾瞭解相關專業資訊之圖表及說明；或於中長期規

劃發布選前財政報告，使選民在選前瞭解現有執政團隊之財政執行績效，及未來接班行

政團隊將面臨的財政環境，可將選舉的焦點導向政見支票及財源兩者之連結等項（蘇彩

足等人，2009：76-77），有關上揭各項建議近 10 年改善結果，經於 2019 年 6 月 9 日

檢視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尚已揭露各市縣政府總預算彙編資料，包含歲入歲出簡明比

較分析表、歲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明比較分析表、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等3項彙編總表，

及依市縣別列示歲入來源別預算、歲出政事別預算、歲出主管機關別預算、歲出用途別

科目分析、資本支出分析、歲出人事費等預算資訊，並連結各市縣決算公告網址予以點

閱，包含總決算之公告網址、附屬單位決算之營業基金及非營業基金預、決算公告網址

之連結，惟尚乏製作便於民眾瞭解相關財政或預算專業資訊之圖表及說明，對發布選前

財政報告也無明確規劃目標，仍待努力改善，以與國際透明規範接軌，提升政府財政透

明度。 

貳、國際相關財政透明規範將政府審計列為評估透明程度項目，經依該等規範跨機關比

較彰化縣總決算資訊透明度結果，彰化縣審計室公布總決算審核報告之透明程度較

彰化縣政府公布總決算資訊為佳 

經檢視蘇彩足教授等人於 2009 年依 OECD 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建構適用於我國

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化之 38 項評估指標（蘇彩足等人，2009：28-35），及莊緯茹於 2014

年 3 月以 IMF 訂定之健全財政透明度實行準則，與 OECD 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就現

行我國地方政府之財政透明度相關法令規範，建構適用於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之 43 項

評量項目中（莊緯茹，2014：43-49），和政府審計相關者，計有：決算書應經過國家

最高審計機關的稽核、決算書應由國家最高審計機關遵循一般公認的審計原則完成審核

等 2 項，近 10 年均已依憲法、審計法及地方制度法等相關規定，所賦予審計機關審定

年度決算之職權，落實善盡審計職責，亦足證政府審計之落實為促進政府財政透明之一

環。另經檢視審計部公告彰化縣審計室審核彰化縣政府 2017 年總決算，所出具之 2017

年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內容，與彰化縣政府主計處網站公告 2017 年彰化縣總決算等 2

項資料，以蘇彩足教授等人及莊緯茹所建置有關決算書內容之 14 項評核財政透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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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標相較結果，彰化縣總決算揭露情形計有 5 點，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計有 13 點，

顯示審計部公告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所揭露財政資訊之透明程度，較彰化縣政府主

計處網站公告彰化縣總決算之品質為佳，足見彰化縣地方審計機關較地方行政機關，更

積極主動地公開揭示總決算相關資訊，俾便利於民眾檢閱瞭解。 

參、我國政府審計機關因應國際潮流落實績效管理，將施政計畫結合策略績效目標，使

審計績效多元且穩定地成長，並設置業務研究專責單位，俾利與國際審計趨勢接軌  

由本研究第三章可見我國政府審計因應國際潮流趨勢，而調整組織內部環境，如：

審計部依據行政院訂頒之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提具審計部暨所屬機關中程

施政計畫（2018 至 2021 年度），參酌行政院國家發展計畫之發展策略，環顧當前與未

來4年可能面臨之內外部環境情勢挑戰及風險，配合審計實務及績效管理理念，將使命、

願景與策略目標及績效密切結合，提出審計部之施政重點為強化公共財務監督課責等 6

項，並訂定遂行法律賦予審計任務，促進政府良善治理等 6 項策略目標及 22 項績效指

標，落實於各年度施政計畫（審計部，2019a：29）。由於審計機關之組織採統一審計

體制，由中央直接貫通地方單位，其中審計部推動策略管理與績效評估制度，經建構由

業務執行成果、提供顧客服務、審計人力發展、內部作業流程等 4 個構面，及可量化財

務效益等 13 項審計機關績效指標，並將相關評核指標納列審計部暨所屬機關中程施政

計畫及各審計機關之年度施政計畫，訂定年度目標值，按月考核，並檢討實際值與預計

目標值增減 20％以上之差異原因，據以回饋及修正施政計畫，於次年度統計並發布績效

報告，貫徹 ISSAI 20 之透明及課責精神，公開揭示審計機關績效，近幾年審計績效也多

元且穩定地成長。 

另依審計部審計業務研究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 條規定，為研究改進業務，依審計部

組織法第 15 條規定，設有審計業務研究委員會，辦理研議審計程序及技術之改進、年

度研究項目之核議，評審研究報告及處理、審計部各單位及地方各審計處室年度施政計

畫執行進度及成果查核、與其審計業務研究之督導及查核、聯繫國際審計組織及相關事

務之處理、研議審計知識管理及處理等事項；為使審計同仁及時借鏡學習國際政府審計

相關專業新知與業務發展，該會適時翻譯重要文獻（審計部，2018b：59；審計部，2019 

a：33），如最高審計機關國際準則(ISSAIs)為 INTOSAI 因應公部門治理變革之挑戰，

協助各國最高審計機關持續增進專業能力發展之重要具體參考準據，因應最新國際政府

審計趨勢積極譯介 ISSAIs 相關重要準則內容，或參加中美洲及加勒比海最高審計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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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OCCEFS)年會、國際或亞洲區內部稽核協會年會，舉辦國際審計技術交流研習，

及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審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等，並蒐集及研處國外與審計攸關之各項

研習資訊，供業務改進參考，或研訂相關審計業務作業規範，俾利與國際審計趨勢接軌。 

肆、政府審計與公共課責其他面向互為連結及影響，足見政府審計之重要性 

以 Mu1gan 提出公部門的九大課責機制，包括人民直接選舉、立法監督、媒體監督，

及涵括司法審查、政府審計與調查監控之外部審查、民意反映、個人課責等機制

(Mu1gan,2003:109-110)，來論述政府審計之重要性或與課責之連結，作者有感因我國審

計機關係財務司法角色，係指監督預算執行、審定年度決算等職權，即為政府審計權。

審計部為實踐財務透明化及課責之精神，及時公布政府審計執行結果，以滿足人民知悉

政府施政的權利，於地方而言，由彰化縣審計室依法定期限完成審核彰化縣總決算，並

提出彰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予彰化縣議會審議，並作為議員向彰化縣政府問政之參考，

即為政府審計之課責機制及立法部門的監督課責機制；各年度審核報告或專案審計報告

等資訊公告於審計部網站，供各方點閱，如經媒體關注報導、或選民及大眾重視而落實

媒體監督、選舉、民意反映等相關之課責機制；又審計人員發覺各機關人員有財務上違

失、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之情節，依審計法第 17 條規定應向該管審計機關報告，通知該

機關長官依法處分，並得由審計機關報請監察院依法處理；如涉及刑事案件，應移送法

院依法辦理，並向監察院報告，即為落實司法審查、調查與監控之外部審查課責機制，

及對個別官員之個人課責機制之體現；而審計機關考核各機關施政績效，如認為有未善

盡其責任或執行效能偏低者，除通知其上級機關長官外，並向監察院報告，或為監察委

員立案調查之案源，行使糾正、彈劾、糾舉等職權，此為落實調查與監控之外部審查課

責機制。另外藉以蒐集報章媒體或立法機關關注之重大議題，規劃辦理查核，或透由公

民參與審計機制，多方蒐集建言或意見，以多元查核面向等，也是由媒體、立法監督及

民意反映等課責機制，而回饋並落實以民為本之政府審計意旨，綜上，足見政府審計之

重要性，及與其他公部門課責機制之連結及影響至深，此由本研究第三章及第四章可見

實例佐證。 

伍、彰化縣地方政府之審計成果與財政透明程度，近年均有改善或成長，兩者呈正向發展 

綜整本研究結果，經藉由審計機關相關績效評估指標，統計及評估彰化縣審計室近

5 年度執行成果，各項指標尚有持續穩定地產出成果，發揮審計績效。彰化縣審計室配

合審計部近來之審計業務革新，除持續辦理財務審計，並逐漸強化績效審計作為，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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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洞察及前瞻之審計意見，公開相關審計結果，如：總決算審核報告、專案審計報

告、重要審計結果資訊等，以促進彰化縣地方政府良善治理及施政透明。另彰化縣政府

網站公開相關預算、決算及其他財政資訊等財政透明程度，於這十年期間已有些改進，

其中蘇彩足教授及莊緯茹等人衡量財政透明評量項目，也包含如：決算書應經過國家最

高審計機關的稽核、決算書應由國家最高審計機關遵循一般公認的審計原則完成審核等

2 項評估指標（蘇彩足等人，2009：24；莊緯茹，2014：49），均屬政府審計之範疇，

也足見 OECD 及 IMF 等國際組織對財政透明化之相關規範，亦認為政府審計職責之落

實，將促進政府財政透明度，綜上，足證彰化縣之地方政府審計與地方財政透明，兩者

近年來均有成長改善，係呈正相關，同時皆有所增進。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透過歸納前揭資料，及作者長年於地方審計機關服務之經驗與觀察，提出下列

建議，期對於未來行政機關及審計機關推動財政透明及落實公共課責之發展方向有所助

益。 

壹、我國已制訂並施行財政紀律法，其落實情形尚待行政機關及審計機關加強辦理 

鑑於我國目前雖訂有預算法、公共債務法、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等攸關

財政紀律相關法律與設置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之機制，惟為健全中央及地方政府財政，

貫徹零基預算精神，維持適度支出規模，嚴格控制預算歲入歲出差短及公共債務未償還

餘額，謀求國家永續發展，落實財政紀律，立法院於 2019 年 3 月通過財政紀律法，經

總統於同年 4 月 10 日公布施行，全文共計 19 條；該法重點如各級政府或立委、立法

機關提出的法律案或自治法規會使政府歲出大幅增加或減少歲入時，應具體說明資金來

源；其次要求中央及各市縣政府落實公開稅式支出評估作業，以便於監督；其次是訂定

非營業特種基金的設立條件與裁撤退場機制，減少政府小金庫的現象；又明訂公共債務

法的舉債規定，且對於財政紀律異常的地方政府應訂定管控機制，要求各級政府定期公

告公共債務報表與償債計畫、向特種基金調度情形等資訊，最後政府歲入、歲出或其決

定違反預算法相關規定者，各有關機關團體得敘明具體內容，函請審計機關依法處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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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透過專法來監督中央與地方財政，以維持國家財政穩定發展，亦加重行政機關含中央

主管機關及各級政府應落實財政紀律，暨審計機關之監督施政之職責。 

貳、因應政府資訊公開法之推行及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之政策，妥為建置並揭露財

政資訊，以增進政府財政透明化，並提升人民對政府施政之瞭解及信任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6 條規定，攸關人民權益之政府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資訊，

政府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辦理；同法第 7 條規定，政府應主動公開施政計畫、

預算及決算書等資訊；同法第 8 條規定，政府主動公開施政資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衡酌公開技術之可行性，擇定如：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舉行說明會等適當方式辦理。又行政院第 3322 次院會決議，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

可提升政府施政透明度，對於不同層級政府間或各部會單位間之決策品質有所助益，行

政機關應以人民為導向，發想及思考於民眾使用者之需要（行政院，2012），藉由開放

政府施政資料，創造跨域與民間合作，及創新提供公共服務，營造人民、政府、業者多

贏的局面。為因應政府資訊公開法之推行，及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之政策，行政機

關應妥為建置並揭露財政資訊，以增進政府財政透明度，並提升人民之瞭解、信賴及促

進參與。審計機關除應促請政府落實辦理外，上揭建議對於審計機關之業務推動亦適用，

提供便於民眾瞭解之審計成果，減少專有名詞及艱澀用語之使用，始有效落實公共課責

及財政透明之機制，及推廣政府審計之影響及成效。另外作者認為地方財政透明之促進，

除促請主管機關健全對財政資訊公告之規範外，地方首長之自律亦為重要，此為組成內

部控制制度五大要素（馬秀如 譯，1998）11之一，落實建構完善之控制環境(control 

environment)、或建立公開透明組織文化之具體作為，由行政機關首長自我要求公開完

整財政或預算資訊，將其施政成果公開透明供民眾檢視，此為行銷施政之最直接途徑，

也是表明對誠信正直，及道德重要性之許諾、落實問責之內部控制原則。 

參、審計機關前瞻意見與行政指導政府機關之分際，有待強化與行政機關之溝通聯繫而

改善 

為增進政府機關之良善治理，審計部及各地方審計處室自 2016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

告起，將乙篇各主管別各機關之重要審核意見，區分為前瞻、洞察及監督之意見，鑑於

                                                

11美國 COSO 內部控制：整合架構提出組成內部控制制度、彼此互相關聯的五大要素，分別是控制環境

(control environment)、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控制活動(control activities)、資訊與溝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及監督(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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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算審核報告已定期於審計部全球資訊網公告，即為公開資訊，為求各審計機關之意

見品質及其內涵應具有一致性，其中有關前瞻、洞察審計意見之分類認定，先由各審計

單位之主管批定後，須再提送審計部審計業務研究委員會覆核後，始依最終確定分類結

果，列入總決算審核報告中揭露，如以 2016 及 2017 年度審計部及各地方審計處室總決

算審核報告揭露之重要審核意見分類加以統計研析，其中前瞻、洞察審計意見項數，占

各年度審計意見總項數比率，由 21.74％(480/2,208)降至 10.59％(233/2,200)，係為確保

審核報告資訊揭露之品質，審查標準日趨嚴謹所致。有關審計機關研提對政府各機關（基

金）之計畫、政策等長久影響、未來重大或新興挑戰、或情勢發展之潛在風險及政府因

應調整能力等前瞻意見，係為落實審計機關專業成熟度模型之前瞻功能，其是否涉及對

行政機關之行政指導，其分際之掌握實為一門藝術；另行政機關對審計意見是否認同並

接受，進而落實檢討改善，而非虛應故事，則有待審計機關追蹤其後續改善成效之落實，

並建立及強化與行政機關之溝通聯繫，以同理心、為民為本之初衷，提升政府有效良善

治理。 

肆、善用及發揮審計影響力，以促進公共課責多元面向之發展，展現財政透明價值 

因應我國為五權分立之憲政體制，審計機關被賦與財務司法之角色，其本身任務即

為對政府施政落實課責機制，INTOSAI 於 2010 年發布最高審計機關國際準則第 20 號

透明及課責原則，亦揭示審計機關應採行具有經濟、效率及效果之方式，及依循相關法

令規章，管理運作相關作業，並將相關績效加以公開報導，以達到財政透明及公共課責

之效果（審計部，2018a：57）。本研究以彰化縣地方審計實例作為檢證，作者有感身

為 Mu1gan 提出公部門九大課責機制(Mu1gan,2003:109-110)其一之政府審計角色，實與

其他課責機制之連結及影響至深，如研究發現四所列示，爰此，審計機關如能善用及發

揮審計影響力，妥善經營或強化與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聯繫，如：媒體、議會或立法機關、

公民團體等，透過公開相關審計資訊或成果，促進公共課責多元面向機制之發展，間接

展現財政透明價值，以共同謀求政府良善治理為目標，實為國家人民之福。 

 

第三節 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建議 

 

壹、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經自行檢視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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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響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及政府審計之因素很多，本研究主要係僅針對兩者之連結與

影響，並納列公共課責而進行研究，無法涵括所有因素。 

二、本研究對象係以彰化縣為例證，本研究結果能否推論至其他地方政府及審計單位，

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三、本研究有關彰化縣財政透明近 10 年之變化，係擇定我國學者蘇彩足教授等人於 2009

年依 OECD 於 2001 年完成之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所建構之財政透明化指標（蘇

彩足等人，2009：28-35），及莊緯茹於 2014 年以 IMF 訂定之健全財政透明度實行

準則，及 OECD 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就現行我國地方政府之財政透明度相關法令

規範，建構適用於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之評量項目（莊緯茹，2014：43-49），兩

者予以整合，進行追蹤檢證彰化縣 2019 年落實情形，無法涵括其他文獻或研究所

建構之財政透明化指標。 

四、本研究有關彰化縣財政透明近 10 年之變化情形，係由作者依蘇彩足教授等人及莊

緯茹依 OECD 及 IMF 等國際組織訂定相關準則及我國相關法令規範，所建構適用

於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之評量項目，藉由作者從事地方政府審計業務 20 年之工作

經驗，檢視彰化縣政府網站上公開如：總預算、總決算等財政資訊內容，或由作者

因工作之便，對於彰化縣政府與彰化縣議會對於總預算、總決算等相關編送、審議

情形，可取得相關資訊等方式，自行進行評估作業，加上作者無蘇彩足教授及莊緯

茹當時進行評估之各項評量項目相關依據資料或評估原則，恐有前後年度評估之基

準不同、或信度不足之虞。 

五、彰化縣地方審計相關成果及績效評估指標，係以作者從事地方政府審計業務 20 年

之工作經驗，擇選其與政府財政透明及公共課責相關之項目，進行實例驗證彼此之

連結與影響，無法涵括所有績效指標，且恐有效度不足之虞。 

六、本研究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囿於學識、經驗不足，加上研究時間有限，恐未能周全，

研究之面向或有不足之處，恐有以偏概全之虞。 

貳、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後續研究建議，經整理如次： 

一、為瞭解各市縣或中央政府財政透明近年來之改善情形，可將研究對象橫向擴增，藉

以比較各市縣狀況，或向上向下擴增，納列中央政府或鄉鎮市公所部分，以全面瞭

解各級政府之辦理情形，研提整體建議改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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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經蒐集國內外已有學者對政府審計及財政透明，以量化統計分析技術，進行跨

國比較分析，由於我國尚未納入國際相關組織之統計資訊庫，無法進行相關資料統

計及蒐集，進而評估分析，未來可朝向參考國外評估架構內容及方式，建立兩者得

以量化比較其關係及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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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IMF 健全財政透明度實行準則 

（CODE OF GOOD PRACTICES ON FISCAL TRANSPARENCY，2007，取自：

https://www.imf.org/en/search#q=CODE%20OF%20GOOD%20PRACTICES%20ON%20

FISCAL%20TRANSPARENCY&sort=relevancy） 

I。角色和責任的明確性 

1.1 政府部門應與其他公共部門和其他經濟部門區分開來，公共部門的政策和管理職責

應該明確並公開披露。 

1.1.1 政府的結構和職能應當明確。 

1.1.2 應明確界定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的財政權力。 

1.1.3 應明確規定各級政府的職責及其關係。 

1.1.4 政府與公共公司之間的關係應基於明確的安排。 

1.1.5 政府與私營部門的關係應按照明確的規則和程序以公開的方式進行。 

1.2 財政管理應該有一個清晰，公開的法律，監管和行政框架。 

1.2.1 公共資金的收集，承諾和使用應受全面的預算，稅收和其他公共財政法律，法規和

行政程序的約束。 

1.2.2 與稅收和非稅收入的收集有關的法律法規，以及在其應用中指導行政自由裁量權的

標準，應當易於理解，清晰易懂。應及時考慮徵稅或非稅務義務的上訴。 

1.2.3 應該有足夠的時間就擬議的法律和監管變化進行磋商，並在可行的情況下進行更廣

泛的政策變更。 

1.2.4 政府與公共或私人實體（包括資源公司和政府特許經營者）之間的合同安排應明確

並可公開獲取。 

1.2.5 政府責任和資產管理，包括授予使用或開發公共資產的權利，應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II。開放預算流程 

2.1 預算編制應遵循既定的時間表，並以明確的宏觀經濟和財政政策目標為指導。 

2.1.1 應規定並遵守預算日曆。應該允許足夠的時間讓立法機構審議預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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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年度預算應切合實際，並應在全面的中期宏觀經濟和財政政策框架內編制和提交。

應明確說明和解釋財政目標和任何財政規則。 

2.1.3 應提供主要支出和收入措施的描述及其對政策目標的貢獻。還應提供對其當前和未

來預算影響及其更廣泛的經濟影響的估計。 

2.1.4 預算文件應包括對財政可持續性的評估。關於經濟發展和政策的主要假設應切合實

際，明確規定，並應提出敏感性分析。 

2.1.5 在整個財政政策框架內應有明確的預算和預算外活動協調和管理機制。 

2.2 應有明確的預算執行，監測和報告程序。 

2.2.1 會計系統應為追蹤收入，承諾，付款，欠款，負債和資產提供可靠依據。 

2.2.2 應向立法機關提交關於預算發展情況的年中報告。應該發布更頻繁的更新，至少每

季度更新一次。 

2.2.3 本財政年度的補充收入和支出建議應以與原始預算列報一致的方式提交給立法機關。 

2.2.4 經審計的決算和審計報告，包括與核定預算的核對，應提交立法機關，並在一年內

公佈。 

III。信息的公開可用性 

3.1 應向公眾提供有關過去，現在和預計的財政活動以及主要財政風險的全面信息。 

3.1.1 預算文件，包括決算和其他公佈的財政報告，應涵蓋中央政府的所有預算和預算外

活動。 

3.1.2 應為至少前兩個財政年度的結果提供與年度預算相當的信息，以及預算後至少兩年

內主要預算總量的預測和敏感性分析。 

3.1.3 描述中央政府稅收支出，或有負債和準財政活動的性質和財政重要性的陳述應作為

預算文件的一部分，同時評估所有其他主要財政風險。 

3.1.4 所有主要收入來源的收入，包括與資源有關的活動和外國援助，應在年度預算報告

中單獨列出。 

3.1.5 中央政府應公佈其債務和金融資產的水平和構成，重大非債務負債（包括養老金權

利，擔保風險和其他合同義務）和自然資源資產的信息。 

3.1.6 預算文件應報告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和公共公司的財務狀況。 

3.1.7 政府應公佈長期公共財政的定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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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應以促進政策分析和促進問責制的方式提供財政信息。 

3.2.1 應在年度預算時廣泛分發明確而簡單的預算概要指南。 

3.2.2 財政數據應按總額報告，區分收入，支出和融資，按經濟，職能和行政類別劃分的

支出。 

3.2.3 廣義政府的總體餘額和總債務或其應計等值應作為政府財政狀況的標準匯總指標。

它們應酌情補充其他財政指標，如基本餘額，公共部門餘額和淨債務。 

3.2.4 相對於主要預算方案的目標所取得的成果應每年提交立法機構。 

3.3 應承諾及時公佈財政信息。 

3.3.1 及時公佈財政信息應該是政府的法定義務。 

3.3.2 應公佈並遵守財政信息的預發布日曆。 

IV。誠信保證 

4.1 財政數據應符合公認的數據質量標準。 

4.1.1 預算預測和更新應反映最近的收入和支出趨勢，潛在的宏觀經濟發展和明確的政策

承諾。 

4.1.2 年度預算和決算應說明編制和列報財政數據時使用的會計基礎。應遵循公認的會計

準則。 

4.1.3 財務報告中的數據應在內部一致，並與其他來源的相關數據進行核對。應解釋歷史

財政數據的主要修訂和數據分類的任何變化。 

4.2 財政活動應受到有效的內部監督和保障。 

4.2.1 公務員的道德行為標準應清晰明確並予以公佈。 

4.2.2 應記錄公共部門的就業程序和條件，並使有關各方能夠獲取。 

4.2.3 符合國際標準的採購規定應在實踐中可獲取和遵守。 

4.2.4 公共資產的購買和銷售應以公開方式進行，主要交易應單獨確定。 

4.2.5 政府活動和財務應進行內部審計，審計程序應開放審查。 

4.2.6 國家稅收管理部門應受法律保護，不受政治指導，確保納稅人的權利，並定期向公

眾報告其活動。 

4.3 應對財政信息進行外部審查。 

4.3.1 公共財政和政策應由國家審計機構或獨立於執行機構的同等組織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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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國家審計機構或同等機構應向立法機關提交所有報告，包括年度報告，並予以公佈。

應建立機制來監督後續行動。 

4.3.3 應邀請獨立專家評估財政預測，它們所依據的宏觀經濟預測及其基本假設。 

4.3.4 應向國家統計機構提供機構獨立性，以核實財政數據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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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OECD 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 

OECD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 

 (OECD Best Practices for Budget Transparency, 2001) 

蘇彩足 2008 譯 

1. 預算報告 (Budget Reports) 

1.1 預算書 (The Budget) 

a 預算書應涵蓋政府所有收支，以利評估不同政策方案之間的替代關係。此處「政

府」之內涵包括政府所有非商業性活動，如政府出資控制之財團法人、基金會、

社會安全基金與非營業型特種基金等，公營事業不包含在內。 

b 預算案最遲應在會計年度開始前三個月送交議會，議會須在會計年度開始前完

成審議。 

c 預算書（或相關文件）應包括每一項收支計畫的詳細評論。 

d 在可行範圍內，支出計畫應儘量提供包括績效目標在內的非財務性績效的資

訊。 

e 預算須具備中程觀點，提供三年（含新年度）或三年以上的中程財政展望。財

政收支與前期所做預測有重大落差時，應作說明。 

f 每項計畫均須比對過去一年的實際和預估收支，並更新當年度的估測。非財務

績效資料也應提供類似的比對資訊。 

g 為求資訊之完備，擁有永久授權的收入或支出，其收支資訊仍應與預算中之歲

出歲入並列。 

h 支出應以總額法表達，指定用途的專款收入和規費應分開說明。 

i 支出應採機關別的分類方式，並提供功能別和經濟別支出的輔助性資訊。 

j 應遵循 2.1（見後）的規定，來完成預算報告中所隱含的經濟假設。 

k 應遵循 2.2（見後）的規定，在預算書中附加稅式支出的資料。 

l 遵循 2.3～2.6（見後） 的要求，預算報告中應包含對政府金融資產和負債、非

金融資產、雇員年金給付義務以及或有負債的完整討論。 

1.2 預算先期報告 (Pre-Budget Report) 

a 預算先期報告可促進對預算總額和其與經濟互動關係的辯論，此一報告至遲應

於預算案公布前一個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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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預算先期報告應明確闡述政府的經濟與財政政策的長程目標，提供新年度和未

來兩年的財經政策走向，及指出歲入、歲出、預算赤字及公共債務的規模。 

c 先期報告中所隱含的經濟假設應按照 2.1（見後）的規定來完成。 

1.3 月報 (Monthly Reports) 

a 應於月份終了四週內發布預算執行進度的月報。 

b 月報應顯示每個月份的收支額度及截至報告日的累計收支總數，並比較過去同

期的收支狀況。 

c 除了數據資訊之外，月報應提供簡要的評估。若實際數據和預估數據有重大落

差時，應提出說明。 

d 支出應採機關別的分類方式，並提供功能別和經濟別支出的輔助性資訊。 

e 月報或相關文件應披露政府的賒借活動。 

1.4 年中報告 (Mid-Year Report) 

a 年中報告內容應包括半年來的預算執行情形，並更新該年度和未來兩年的收支

預測。年中報告應在上半個財政年度結束後的六週內提出。 

b 年中報告應重新檢視預算書中所隱含的經濟假設，並披露所有因經濟假設改變

對預算所造成的影響。 

c 年中報告應包含政府金融資產和負債、非金融資產、雇員年金給付義務以及或

有負債的完整討論。 

d 任何有可能對預算產生實質影響的政府決策或變化因素，都應該在年中報告中

予以披露。 

1.5 年末報告 (Year-End Report) 

a-1 確認最終財務責任的年末報告應於財政年度結束後六個月內提出。 

a-2 年末報告應經過國家最高審計機關的稽核。 

b 年末報告應披露預算執行結果與法定預算數的符合程度，亦應披露年度執行中

對預算所做的任何調整。年末報告的呈現格式應與預算書一致。 

c 年末報告或相關文件應列有非財務性績效資訊，包括各項績效目標與實際達成

情形。 

d 年末報告應提供與上年度政府收支比較的資訊。對於非財務性的績效資料，也

應提供類似的比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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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支出應以總額法表達，指定用途的專款收入和規費應分開說明。 

f 支出應採機關別的分類方式，並提供功能別和經濟別支出的輔助性資訊。 

g 遵循 2.3～2.6（見後）的要求，年末報告中應包含對政府金融資產和負債、非

金融資產、雇員年金給付義務以及或有負債的完整討論。 

1.6 選前報告 (Pre-Election Report) 

a 選前報告之目的在於說明大選前國家財政狀況，提供選民參考，並促進政策議

題之討論。 

b 選前報告發佈與否，取決於一國憲法的規定與選舉慣例。選舉前報告最好在選

舉前兩周內發佈。 

c 選前報告所披露的資訊，應與年中報告大致相同。 

d 應特別注意確保選前報告的真實性，其編製應符合3.2（見下）的規範。 

1.7 長程報告 (Long-Term Report) 

a 長程報告評估當前政策的長期可持續性。長程報告至少每五年應發佈一次，或

當政府收支計畫發生重大變化時即行發佈。 

b 長程報告應評估未來（10~40年）人口統計變動對於預算所產生的潛在影響。 

c 長程報告應明白闡述隱含於所有推估預測下的關鍵性假設及各種假設狀況。 

2. 特定揭露事項 (Specific Disclosures) 

2.1 經濟假設 (Economic Assumptions) 

a, b 預算中所使用的經濟假設若偏離不實，將構成重大財政風險。 

應明確闡述所有重要的經濟假設，包括GDP變化、GDP之組成、就業率和失業

率、通貨膨脹和利率等預測。 

c 應執行重要經濟假設對預算的影響的敏感度分析。 

2.2 稅式支出 (Tax Expenditures) 

a 稅式支出是對特定活動提供稅收優惠所造成的稅收損失。 

b 重大稅式支出的估算應列為預算書的補充資訊，並儘可能將達成特定功能的稅

式支出與其直接支出並列討論，以供預算決策之參考。 

2.3 金融負債與金融資產 (Financial Liabilities and Financial Assets) 

a 所有的金融負債和資產都應該在預算書、年中報告和年末報告中披露。每個月

的借款活動應公布在月報或相關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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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借貸應根據債務的貨幣單位、到期日，固定利率或浮動利率、以及是否可提前

償還等項目，予以分類。 

c 金融資產應根據現金、可流通的有價證券、對企業的投資和對其他經濟實體提

供的貸款等主要型態，予以分類。對企業的投資應單獨陳列。對其他經濟實體

提供的貸款應分類列示，以反映貸款的種類，而且每一類貸款拖欠未償還的歷

史資訊也應儘可能及時披露。金融性資產應該按市價計值。 

d 債務管理工具如遠期合約和換匯交易等，也應予以披露。 

e 在預算中，應執行利率和匯率變動對於融資成本影響的敏感度分析。 

2.4 非金融資產 (Non-Financial Assets) 

a 非金融資產－包括不動產和設備，應予以披露。 

b 非金融資產須按照權責發生制認列，其折舊方法和攤提時間表皆應充分披露。 

c 未採權責發生制者，應實行資產登記制度，並在預算書、年中報告和年末報告

中歸納資產登記系統中的資產目錄。 

2.5 雇員年金給付義務 (Employee Pension Obligations) 

a 應在預算書、年中報告和年末報告中披露雇員年金給付義務資訊，其為雇員在

過去服務中所累積的應得給付和政府已提撥數二者間的差異。 

b 估算年金給付義務時，應披露主要的精算假設條件。雇員年金計畫名下的資產

應依市價計值。 

2.6 或有負債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 或有負債取決於某些不一定會發生的事件，常見例證包括政府提供的保證貸

款、保險計畫及對政府提出的合法索取要求等。 

b 重要的或有負債應在預算書、年中報告和年度財務報告中予以披露。 

c 在可行範圍內，應披露或有負債的總額及種類，並儘可能公開各類或有負債拖

欠的歷史資訊。或有負債無法量化時，則應明列描述之。 

3. 真實性、控制與課責 (Integrity,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3.1 會計政策 (Accounting Policies) 

a 所有報告都應附帶闡述相關會計政策的概要說明。應闡明的事項包括所使用的

會計基礎（如現金制或權責發生制）、以及任何偏離一般公認會計規範的做法。 

b 財政報告皆應採用一致的會計政策。 

c 若必須改變會計政策，則應說明變更的性質和原因；並在可行範圍內，調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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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資料，使新舊資料能在相同基礎下進行比較。 

3.2 制度和責任 (Systems and Responsibility) 

a 應建立一套包括內部審核機制的動態財務控制系統，以確保各項報告內容的真

實性。 

b 每份報告皆應附有財政部長和負責編製預算的高層官員的負責聲明。財政部長

要確認所有可能對財政產生影響的政府決策都已包括在報告中，高層官員則須

保證財政部已運用其最佳專業判斷來編製報告。 

3.3 審計 (Audit) 

a 年終報告應由國家最高審計機關遵循一般公認的審計原則進行審計。 

b 最高審計機關出具的審計報告應經過議會的審查。 

3.4 公眾和議會監督 (Public and Parliamentary Scrutiny) 

  憲法第 105 條：「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三個月

內，依法完成其審核，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 

a 議會應有機會和資源以有效地檢視它認為應該接受檢視的財政報告。 

b 所有在「最佳做法」中提及的財政報告都應公開，民眾應可免費在網際網路上

讀取。 

c 財政部門應積極提升公民與非政府組織對於預算過程的瞭解。 

 

 


